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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在本报告报导期间，全球难民状况，特别是波斯湾、非洲之角、西南亚和欧 

洲的难民状况愈加恶化，尽管世界秩序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期望这一变化预示 

着解决难民问题的前景更加乐观。虽然，在解决某些难民状况，光其是中美洲和东南 

亚难民状况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世界难民人口却仍达 1 700万的惊人数字。毫无疑 

问，本报告报导的这一年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处境最为困难， 

负担最沉重的一年，对国际社会的支持提出了新的巨大要求，并且向难民署和整个联 

合国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 难民流动不仅仍是构成了较大规模的人口跨界流动中的一部分，而且侵犯 

人权的行为和冲突也造成了大量的国内和国外的流离失所者。犹如波斯湾、非洲之 

角和西南亚事件中所显示的，此类流离失所的现象的复杂性、范围和速度为保护和 

后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有时，必须冒着几乎不可容忍的安全风险执行提 

供迫切需要的援助工作。此外，去年国内流离失所的数量与曰俱增，仅南斯拉夫就超 

过100万人，而且南南流动的持续不断这一冷酷的现实对一些最贫困的国家造成了严 

峻的负担。同时越来越明显的是，难民问题较能令人满意的持久解决办法是自愿遣 

返，但这种遣返如果不能实现以国家发展与和解为基础的有意义的重新融合，就不能 

实现稳定和真正的持久性。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单独面临此类繁重的挑 

战。1991年12月19日大会通过的有关增强协调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第46/182 

号决议，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为该系统对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作出适当反应制定 

了一个框架。难民署正与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共同努力探索一些办法，以使难民 

署可为处理这些复杂的紧急情况提供其专门知识。 

3. 虽然在本报告报导期间的特点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紧急难民情况，然而长期 

性的状况，诸如在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富汗人以及非洲无数难民群体 

的状况，仍然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并且有必要采取新的创建性措施。中美洲和东 

南亚已经成为颇有成效的尝试性场所，可采取综合的区域性办法，以长期解决某些状 

况。中美洲的一些难民营，曾经是因将近十年的冲突而饱经苦难的悲惨见证，如今已 

消失，这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所发动的进程所带来的，这一会 



议支持区域性的和平计划，即人们所知的《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首脑)会议》。目 

前这一地区的返回者人数已经超过了难民人数。在东南亚，新抵达的寻求庇护者的 

人数骤然下降，这是由于印支难民综合行动计划所确立的机制所带来的。这一区域 

的柬埔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泰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难民营中滞留了几年之后，开 

始返回家园。 

4. 难民署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方案密切协作并且在国际社会慷慨的支持之 

下，继续作出了一致的努力，制订出一些新的方针以应付这些挑战，并且在继续履行 

其职责时，力求实现持久的解决办法。三方委员会或类似的咨询机构，针对难民问题 

的一些区域性做法（印支难民问题综合行动计划和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以及其 

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工作仍在执行。更为普遍的是，在1991年和1992年笫一季度期间， 

难民署制订了一项前嗆性战略，以应急准备、预防和解决方案为重点，并力图解决从 

难民外流和救济直至返回和重新融合的一整系列难民问题。 

5. 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难民署应付紧急情况的筹备措施和反应能力已经 

得到加强，这是因为采取了本报告有关章节中详细阐述的一些措施，致使难民署能更 

好地应付全世界难民的紧急状态。同时，尽一切可能利用实现自愿遣返的机会，越来 

探索这种机会。在遣返方面，采取的重新融合援助的新做法- -诸如在尼加拉瓜实施 

的 返 回 者 社 团 " 迅 速 见 效 " 项 目 一 可 有 助 于 返 回 者 社 团 的 定 居 并 且 弥 补 为 返 回 者 

人口提供的以发展为目标的援助目前存在着的差距。这一战略所针对的第三个方面 

是增强预防性措施。预防的目的不只是在于防止外流，而是消除或减少迫使难民流 

动的因素。这一方针的实例是，难民署为由于南斯拉夫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的方案，该方案力求促进就返回和避免进一步出现流离失所的现象进行 

对话；难民署在伊拉克北部发挥的保护和援助作用；以及其日益积极地参与在独立国 

家联合体各成员国以及中欧和东欧加强宣传难民法、向各有关当事方推行难民法并 

进行监督。 

6. 要执行旨在实现解决、同时又能对紧急状况作出反应的战略，所需的费用 

较高。1991年期间各捐赠者总共捐助了 8.87亿美元，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难 

民署在波斯湾的方案。目前难民署比以往更需要继续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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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度和质量，从而能够应付不断演变的难民情况。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发挥重大的 

作用，鼓励作出必要的人道主义反应并且确保寻求庇护者的保护和援助需要得到充 

分的满足。难民署本身将继续促进和平与和解，坚定不移地奉行经修订调整的持久 

性人道主义解决办法，以应付当今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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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国际保护 

A. l _ í 

7. 难民署的主要职责是确保难民以及难民署所关注的其他一些人得到国际保 

护并促进他们的问题得到持久的解决。虽然保护的最终目的提供持久的解决办法这 

一目标仍然未变，然而特别是过去十年来世界难民问题不断演化,使得持久的解决办 

法的轻重缓急发生了变化：自愿遣返、就地安置和重新安置。自愿遣返日益成为选 

定的办法。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愿意认识到有必要防止出现迫使人民逃亡 

的情况，并已就此采取行动。 

8. 上述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难民署面临着一些新挑战。除了从事难民署下述 

一些传统的保护活动之外，诸如防止推回以及维护庇护国中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权 

利，难民署也越来越多地在原籍国从事与难民返回有关的一些活动，而且还应要求从 

事有关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活动。上述这些在原籍国的活动能够使人们在他们的家园 

就近得到保护和获得援助并可促使那些已被迫离境的人的自愿返回。 

9. 在本报告报导期间，对难民的国际保护既令人鼓舞，也令人失望。在解决非 

洲、中美洲和东南亚某些长期的难民状况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是，虽然在 

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出现了自愿遣返或者正在制订自愿遣返计划，然而，另一些难民状 

况，诸如非洲之角的状况，继续成为重大的挑战，而且新的难民流动方兴未艾。在中 

东，波斯湾危机对保护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最近在中欧和东欧的情况也相同， 

在这些地区种族纠纷造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本报告的 

其他章节详细介绍了这些事态的发展。 

1 0 .许多难民问题极难解决以及新的和复杂的难民状况的出现，着重说明了有 

必要作出努力，制订保护难民的新方法和措施。为此，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执 

行委员会）设立的解决办法和保护问题工作组提出了报告（1991年8月12日EC/SCP/64 

号文件），报告审议了与寻求庇护和避难有关的7类人。上述7类人是：适用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年公约）的人；适用《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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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非统公约）和《卡塔赫纳宣言》的人；另有一些由于人为 

的灾害被迫离境或被禁止返回的人、由于自然或生态灾害或极端贫困而被迫离境或 

被禁止返回的人；申请难民地位但被确认不属于以上四类人之一的人；国内流离失所 

者;和无国籍人士。 

11. 报告提出了 2 1项建议，包括：促进加入并更有效地实施各项难民文书；进 

一步审议是否可在全球更为广泛地运用难民定义的问题；增强对妇女和儿童的保 

护；增强措施防止大规模的流动；促进国家承担责任，采取预防和治理性措施以及 

国家行动维护寻求和享有庇护的权利；在原籍国家开展公共宣传运动，纠正有关在 

国外申请庇护的可能性的错误信息，并且在庇护国要求公众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采 

取正确的态度；支持经公平的程序被确定不属于难民的人返回；分析发展与移民之 

间 的 关 系 ； 在 联 合 国 内 更 为 明 确 地 确 定 责 任 ， 对 国 内 流 离 失 所 者 的 需 要 作 出 反 

应；使发展与复原的工作与救济援助挂钩；促进加入无国籍问题的文书；鼓励各国 

考虑增加重新安置地点的数量；制订更广泛和更灵活的资金筹措机制；促进和执行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制订出对大规模流动作出迅速反应的机制；增强早期预 

报能力。 

12. 执行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了工作组的报告之后，请高级专员 

召开必要的执行委员会国际保护问题全体小组委员会的闭会期间会议，以继续对工 

作组报告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的保护事项进行建设性讨论，并力求 

对该报告的以行动为方针的适当后续行动、报告的建议以及其他的有关事项达成协 

商一致意见。小组委员会于1992年2月举行了第一次闭会期间会议，讨论事态变化 

的专题和1951年公约的中止条款；还计划于4月和6月进一步举行会议讨论受难民署 

所关注的但不属1951年公约范围的人的自愿遣返、无国籍和保护问题，以及1951年 

公约的执行情况。 

13. 执行委员会认为1951年公约的有效执行是难民保护的根本所在。为此，执 

行委员会吁请所有未填写执行情况调査表的国家作出答复。调査表是 1 9 9 0年 5月送 

交各国的。由于迄今为止只有 2 7个国家作出答复，因而只能编写一份执行情况的临 

时报告，提交给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临时报告指出，在得不到较为广泛的 

答复情况下，目前还不能着手进行广泛的分析或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报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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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迄今为止所提供的资料既表明公约基本条款获得遵循的程度很高，但也显示出 

了一些有分歧或有待改进的领域。 

14. 除了 1951年的公约和作为保护活动重点的庇护之外，向在原籍国享受不到 

此类保护的个人提供国际保护，也越来越多地列入这些国家的活动范围。本章 B节 

审査了在本报告报导期间所出现的若干主要的保护问题，主要强调的是原籍国在预 

防和自愿遣返方面的活动。 

B . 难 民 权 利 

15. 保证尊重难民权利是保护的关键。因此，作出促进性努力，增强对基本人 

权的尊重也就成为难民署保护活动的一个重要焦点，难民署力求促进的是防止出现 

造成难民逃离的状况，并且推动创造难民返回的条件。按照这一构想，难民署执行 

委员会吁请高级专员继续对国际人杈组织的审议做出贡献，并积极参与1993年世界 

人杈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会议。 

16. 因此，难民署力求加强与联合国各人权机构的合作，以及提请它们注意有 

关难民和难民署所关注的其他一些人的问题。为此，高级专员在1992年2月20曰人 

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就预防性保护这一专题发了言，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 

议 ， 以 促 进 人 权 委 员 会 增 强 对 有 关 难 民 问 题 的 参 与 。 同 时 ， 难 民 署 ， 除 其 他 之 

外，还增强了与人权事务委员会、酷刑问题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 

会、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关于肆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积极的工作关 

系。 

17. 上述这些实例说明了一些有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权问题的范围。在南 

斯 拉 夫 的 实 际 执 行 方 面 ， 秘 书 长 请 难 民 署 帮 助 国 内 流 离 失 所 的 人 口 ， 除 其 他 之 

外，以防止出现进一步的流离失所状况并促使这些人重新返回他们的居住地。因 

此，难民署须监测某些区域对待少数人群体的情况，反对强迫迁移的做法，并且吁 

请所有有关各方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难民署将有必要进行审査和进一步的探 

索，根据这一经验能够制订出何种预防性的战略，这同时也需要在南斯拉夫其他一 

些行为者，诸如欧洲共同体监督组、联合国驻南斯拉夫和平维持部队、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密切的配合。为致力于保证流离失所者在自愿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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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各自的共和国和原籍地区的权利，有必要对流离失所者、少数人群体加以保 

护，并且促进公平对待所有的人。 

18. 在中欧和东欧，难民署已经积极地派驻人员，并且从事了各类保护活 

动，包括促进加入1951年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培训、就难民法和地位确定程序 

提供咨询。难民署还提供了有关宪法、难民和国籍规定方面的咨询意见，对后一问 

题提供咨询意见，除其他外，是为了避免造成无国籍者，对此，执行委员会再次表 

明，这样可减少难民流动的潜在因素。同时难民署还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密切配 

合，在其议程上着重提出难民问题。 

19. 难民署在一些原籍国从事的其他一些主要活动是监测选择遣返的人的安 

全。难民署尤其面临着这一方面的挑战，因为许多人是在不太理想的安全、经济和 

环境条件下返回的。难民署往往还从事在综合安排的情况下进行自愿遣返的工作 

的，这种安排还包括了其他一些联合国机构。在本报告报导期间，柬埔寨、萨尔瓦 

多和伊拉克即是在这种安排下实施遣返的。难民署在原籍国从事的一些保护返回者 

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是比较复杂的，这是因为返回是在冲突政治解决的过程之 

中进行的。 

20. 自愿遣返并不只是一个将个人送回原籍国的问题。所产生的保护问题包 

括：确保向难民们提供充分的资料，使他们作出了解情况的决定、确保返回的自愿 

性、谈判保证或豁免、办清返回的一切手续、安排安全返回的方式并且监测返回时 

的待遇。在某些返回工作中，必须找到并扫清地雷。在其他一些工作中，难民准备 

要返回的一些新独立国家的法律地位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而遣返者中有一些退伍 

士兵也可成为复杂的因素。原籍国往往难于吸收和重新融合较大数量的返回者。返 

回者有时也遭到逮捕和拘留。监测自发的遣返所遇到的困难往往最大，而成功地执 

行自愿遣返一般需要筹集充分的资金并维持安全的局面。 

21. 波斯湾危机对难民署的国际保护能力提出了若干重大的挑战。由于难民大 

批外流和返回的规模及速度，难民署遇到了提供保护和援助方面的重大执行障碍。 

伊拉克的状况，包括难民的流动以及国内流离失所的状况，进一步使情况更加复杂 

性。虽然在波斯湾危机期间，有些难民在边境上未得到收容，但是这一地区的某些 

国家尽管原先从未遇到过大规模的难民流入问题，却也基本执行了不推回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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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武装冲突仍进行中或安全十分可虞的情况下，提供保护是一项特殊的挑 

战。这方面某些最困难的问题发生在非洲之角。虽然出现了一些可解决长期悬而未 

决的难民问题的机会，但是国内纠纷日益加重，不安全继续存在，仍造成了大规模 

人口在国内和国外流离失所，并且严重地阻碍了难民署执行向难民署所关注的人提 

供国际保护和物质援助措施的能力。此外，难民和难民署工作人员的安全都难以保 

证，他们所冒的风险很大，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难民署被迫终止其一切执行工作。 

23. 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不断地出现庇护的压力。尽管不推回的原则已获得 

普遍公认，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发生推回的情况。能够到达庇护国的难民的人身安全 

也可能遭到威胁或侵犯、可能遭到拘留、难民营或个人可能遭武装袭击，或强迫征 

兵。妇女和儿童占世界难民的大多数，尤其易遭伤害。其他一些令人关注的保护问 

题包括：加入国际难民文书的情况不普遍，而且有时这些文书的执行也存在着问 

题。在确定地位方面的保护问题包括：未订有程序以及在程序中缺乏保证具有常规 

的办事手续。在许多国家都可能有这些问题。 

24. 有关庇护的保护问题在西欧也较为常见。在西欧寻求庇护的人数仍然较 

多，包括一些难民、逃离战争和普遍暴力的人以及移民，其结果致使确定地位的程 

序负担过重而且公众舆论的否定态度也越来越强。在若干情况下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遭到暴力攻击。在这些国家中，难民署所从事的活动包括在维持必要的法律保证的 

同时，提出可能实施的精减庇护程序的咨询意见，参与旨在协调难民法和程序的政 

府间协商，提供有关原籍国的一些情况资料，以作为协助地位确定工作的办法。同 

时，难民署力图增强公众对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及其需要得到保护的了解。 

C .促进对难民的保护 

25. 在本报告报导期间，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以及洪 

都拉斯加入了本公约和议定书，从而使得这一文书或两项文书的締约国数量达到 

111个。其他一些国家也正在考虑加入，因此希望它们将很快成为締约国。 

26. 在公约及难民署 4 0周年纪念日之际，难民署举办了各类以保护为目的的促 

进性活动，包括为政府官员举办了 3 0多个难民法培训讲习班以及有关地位确定程序 

的其他一些训练班。由于公正和迅速的程序以及在国家立法及行政程序中有效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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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际标准才可最大程度地实施保护，因此在促进性活动中最优先考虑的是这些专 

27. 难民资料中心进一步发展了其难民资料的服务、出版、图书馆服务和难民 

资料中心的国际网络。难民资料中心继续发表有关难民的《难民文摘》季刊和文献 

目录，继续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协作出版《国际难民法杂志》。难民资料中心保留了 

具体与难民有关的资料的文献目录资料库，该资料库目前收集了英文、法文、德文 

和西班牙文的 9 0 0 0多项条目。难民资料中心还有三个资料库分别收藏了：有关难 

民 地 位 确 定 、 庇 护 和 国 籍 的 各 国 立 法 的 全 部 条 文 ； 有 关 难 民 保 护 的 国 际 文 书 全 

文，以及各文书締约国所发表的宣言和(或）保留的案文；和有关难民地位确定或难 

民权利的各国家法庭和法院的裁决摘要。上述这些资料库有助于增强难民署监测 

《1951年公约》执行情况的能力。难民资料中心还设立了一个内部资料库收集了难 

民署各外地办事处提交的有关保护问题的年度报告。1991年期间，难民署的若干外 

地办事处与五个资料库在试验基础上实行了联机检索。 

28. 根据1990年4月难民署与非政府组织的咨询提出的建议，由难民资料中心 

协 助 ， 国 际 难 民 资 料 网 络 还 设 立 了 一 个 名 为 " 国 际 难 民 电 子 联 络 网 " 的 试 验 项 

难民资料中心承担了设立一个有系统地搜集和贮存原籍国资料的项目，这些都是已 

经向公众公布，供难民署工作人员采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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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援助活动 

A .援助的主要趋势 

1. l _ t 

29. 1991年，难民署与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继续努力满足对世界各 

地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需要，并特别注意加强紧急反应能力，在可能情况下，均 

争取通过自愿遣返、就地融合和重新安置方案持久解决难民的困境。在这三种持久 

解决办法中，特别强调的是自愿遣返。在缺乏持久解决办法的情况下，难民署不得 

不继续维持对难民的看护和照料方案。 

30. 虽然在过去 1 2个月中政治形势的发展为增加自愿遣返带来了可能，但整个 

难民情况并没有改善。除中东地区仍有未解决的难民问题以外，在孟加拉国和非洲 

之角也有严重难民问题，而在肯尼亚仍有大批难民流入。据估计，目前全世界约有 

1 700万难民。 

31. 在难民署的四十年历史中，国际社会对难民境遇问题作出了慷慨而空前的 

反应。难民署1991年在一般和特别方案下得到的预算外资金总额约为9.04亿美元。 

1991年承付款额达8.625亿美元。按活动量和有关开支计算，1991年的开支比1990年 

几乎增加了 6 0 %。因此，方案目标的实现没有受到难民署前几年财政困难的影响。 

难民署因而能够对难民紧急情况作出更有效的反应，这也是因为1991年执行委员会 

将难民署的紧急基金增加到2 000万美元。 

32. 根据特别是非洲的新需要，执行委员会在1991年6月28日举行的一次特别 

会议上批准将1991年的一般方案指标由3.555亿美元增加到3.79亿美元。当年的一 

般方案实际开支后来达到3.7亿美元。 

33. 在特别方案方面(包括特别信托基金、难民援助和发展方案以及联合国秘 

书长呼吁提供资金的各项方案），开支达4.925亿美元，其中约45%用于难民署参加 

与波斯湾危机有关的区域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其他重大开支是援助印支难民的综合 

行动计划和非洲之角地区特别紧急方案的执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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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除与1991年活动有关的自愿基金开支总额8.625亿美元之外，还有由联合 

国经常预算支付的行政开支 2 040万美元。每项国别或区域方案的详细开支情况见 

表1和表2。 

2 . 紧 急 救 济 

35. 和前几年一样，1991年在全世界仍经常出现需要动用紧急基金的新的难民 

情况。紧急基金使得难民署能对新的难民情况迅速作出反应。在初步援助不足以满 

足大规模难民潮所造成广泛需要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财政援助。 

36. 1991年由紧急基金承付的款项总额超过1 850万美元。援助对象包括新到 

苏丹的埃塞俄比亚难民(400万美元）和进入匈牙利的南斯拉夫难民(290万美元）等。 

紧急基金也广泛用于援助在吉布提的埃塞俄比亚难民 ( 1 8 0万美元）、在埃塞俄比亚 

的苏丹难民(100万美元）、在肯尼亚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难民(120万美元）、在扎 

伊尔的苏丹、布隆迪和卢旺达难民 ( 1 1 0万美元）、在也门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难 

民(70万美元）和在南斯拉夫的流离失所者(105万美元）。 

37. 在1991年期间，紧急救济是难民署为世界难民进行的广泛活动之一。如上 

文所述，难民署在 1 9 9 1年为加强紧急反应能力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有关这些措 

施，详见第二章A、 5、 （ c )部分。在对付更复杂和持久的人为紧急情况方面，新任 

命的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可利用难民署的紧急反应能力。 

3. 护理和照料 

38. 在出现难民情况需要提供紧急援助的阶段以后，在持久解决问题之前，一 

般通过护理和照料援助来满足难民的基本需要。难民署这种援助所需费用通常大部 

分由一般方案预算拨付。1991年也不例外，为护理和照料活动拨款了2.118亿美元。 

39. 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5 910万美元）、马拉维(4 860万美元）、苏丹(1 610 

万美元）、几内亚（1 570万美元）以及最近在肯尼亚(1 060万美元）继续执行了大规 

模的看护和照料方案。1991年，非洲之角的形势严重恶化，大量难民涌入肯尼亚。 

由于该地区大批难民和返回者的流动，特别需要提供护理和照料。在马拉维，莫桑 

比克难民人数继续增加，因而有必要对该国提供护理和照料援助。在西非，在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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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难民自愿遣返之后，仍然需要执行很多援助方案。在非洲其他国家，如扎 

伊尔、中非共和国等有大批难民流入的国家也需要增加护理和照料方案。 

40. 东南亚也是难民署 1 9 9 1年护理和照料方案的一个主要集中点。在泰国 

(2 950万美元）、香港(1 870万美元）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越南 

寻求避难者自愿遣返或重新安置之前，继续向他们提供了援助。香港收容了该地区 

越南新难民的90%，因此，这个殖民地的情况仍然是最困难的。 

41. 在西南亚，对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提供的护理和照料援助仍然是该地 

区最大的(3 660万美元）。努力争取持久解决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的阿富汗难民问题是难民署在该地区政策的核心。 

42. 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 3 7 0万美元）的护理和照料方案仍继续执 

行，援助须持续提供，直至危地马拉难民决定返回本国之时。 

4 .持久解决办法 

43. 难民署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争取持久解决难民的问题。三个传统的持久 

解决办法是自愿遣返(最好的办法）、在笫一避难国就地融合和在第三国重新安置。 

1991年，推行这三种持久解决办法的一般方案和特别方案开支总额约为2.221亿美 

元。 

(a) 自愿遣返 

44. 1991年，自愿遣返开支为1.341亿美元，主要方案是在下列国家和地区进 

行的：埃塞俄比亚（ 2 300万美元）、尼加拉瓜（1 440万美元）、苏丹(1 030万美 

元）、越南（800万美元）、巴基斯坦（660万美元）和香港(430万美元）。 

4 5 .由于世界许多地区政治局势的缓和，通过自愿遣返解决许多难民问题现在 

变得大有希望。根据这种情况，难民署正做出一致努力尽可能促进自愿遣返。 

(b) 就地安置 

4 6 .还须向许多国家提供就地安置援助，因为在近期内自愿遣返是不可能的。 

1991年就地安置活动开支为7 02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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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本报告报导期内，为在下列国家进行的农村安置项目提供了援助：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特迪瓦、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塞内加尔、乌干达、扎伊 

尔和赞比亚。由于通过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难民自给自足的能力越来越大，难民 

署的援助随之减少。 

48. 在城市和半城市地区，向个别难民提供援助以促进他们就地融合。结合就 

业机会向难民提供教育、职业培训和咨询服务以使他们获得独立生活的手段。 

49. 还通过有难民参加制订、执行和自行管理项目的社区发展方案来促进难民 

与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融合。难民方案与现行地区发展方案相联系是保证难民融入 

周围社会经济生活环境的另一种办法。 

( O 重 新 安 置 

50. 对不能自愿返回原籍国、又不能在第一庇护国获得可靠和象样前途的难民 

来说，在第三国重新安置仍然是唯一的持久解决办法。一些国家只愿在难民将被重 

新安置的条件下向他们提供暂时庇护。即便是在不要求这一条件的国家，当地的经 

济、政治或种族因素也会使难民不得不在第三国寻求适当的持久解决办法。 

51. 在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通常会作出重新安置的决定，因为这是保证难民 

的合法地位或人身安全的唯一适当手段。在重新安置是对健康状况不佳、身体或精 

神残废、地位脆弱的妇女和酷刑受害者等易受害难民群体的唯一人道主义保护手段 

等其他情况下，难民署也采取重新安置办法。 

52. 1991年，难民署曽争取对超过1 700万的全球难民人口中的75 600人采取 

重新安置办法，即占全部难民百分之一以下。尽管按照印支难民问题综合行动计划 

进行的重新安置获得成功，但在难民署安置的难民中，实际只安置了 3 3 000人，比 

预定数目少40%。然而，这一情况仍然比1990年有所改进，1990年比预定目标差 

65%。如果不是预先确定在1991年重新安置的几批难民已可自愿遣返，本来会重新 

安置更多人。另外，中东事件使该地区的重新安置工作中断了几个月。 

53. 与前几年一样，东南亚仍然是重斩安置工作的主要重点。在争取对一些柬 

埔寨人和许多老挝难民进行遣返的同时，难民署也同样争取重新安置不能自愿遣返 

的人。1991年，在综合行动计划的促进下，对来自该地区的印度支那人的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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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5 720人提供了新的家园。截至1991年12月31曰，在根据综合行动计划的规定属 

于截止日期前长期逗留的难民中，有48 338人被接受，46 500人前往安置国。1991 

年，在重新安置的难民中有119人是在海上获救的。 

54. 来自中东和西南亚的难民仍然是难民署重新安置的重点群体，由于伊拉克 

和科威特之间的危机，需要自然增加了。 1991年，重新安置了来自中东和西南亚的 

3 525名难民。与1990年一样，由于该地区的冲突，不得不对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进 

行紧急重新安置，主要是伊拉克人、伊朗人和少量阿富汗人。 

55. 与中东和西南亚一样，准备重新安置的非洲难民人数在非洲大陆难民总人 

数中只占很小比例。1991年，总共重新安置了2 400名非洲难民，主要是前往美利 

坚合众国和加拿大。 

56. 1991年，由于中美洲难民、回返者和失所人士问题国际会议（中美难民问 

题会议）和其他可能的区域解决办法，在难民署主持下重新安置的拉美难民人数继 

续减少，只有约160人在难民署的安排下前往安置国。 

57. 在东欧出现历史性变化之后，该地区难民重新安置的人数继续减少。1991 

年，总共重新安置了 1 100名欧洲难民。 

58. 在属于难民署的易受害群体类包括残疾人、健康状况不佳者和酷刑/暴力 

受害者的难民约有 3 360人，总共构成960个案件中，其中180个案件中的439人在 

1991年获得重新安置。 

59. 1991年，根据为处境危险的妇女设立的特别方案以及经常方案对约275个案 

件的825名这类妇女进行了重新安置。 

60. 有必要指出，在1981-1991年的残疾人十年中总共确定了约8 160个重新安 

置案件，涉及28 570人，其中约3 360个案件的11 770人根据为这类易受害难民群 

体设立的特别方案获得重新安置。另外，属于这一类的约 2 000个案件（7 000人） 

得到了重新安置国家按照其家庭团聚重新安置经常年度定额提供的协助。因而，在 

十年中总共重新安置了 5 360个案件的18 770名残疾人，其中平均60%是身体残废和 

(或）病人，40%患有精神病、智力迟钝或残暴行为造成的身心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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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难民援助和发展 

61. 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鼓励高级专员继续提倡加强机构间合作，特 

别是与开发计划署署长会同采取步骤，使发展领域里的联合活动产生成果，造福难 

民、回归者、流离失所者及收容社区"（A/AC.96/783，第33(b)段）。1992年3 

月，行政协调会组织委员会（组委会）批准了难民署根据实质问题协商委员会对有关 

问题的讨论拟订的难民援助和发展指导方针。与人道主义发展活动有关的主要机构 

将在其总部和外地办事处中散发这一指导方针及关于其适用范围和执行监督办法的 

说明。指导方针执行情况进度报告将通过组织委员会向行政协调会秋季会议提出。 

62. 千百万难民即将返回原籍国带来了一个非常特殊和紧急的发展问题。1992 

年 1月，开发计划署和难民署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了两个组织在自愿遣返方 

面的作用和职责分工问题。难民署还成立了一个返回者援助和发展工作组，主要目 

的是为难民署提供适当指导。开发计划署和难民署的联合代表团为拟订遣返和重新 

融合方案对柬埔寨和莫桑比克进行了考察。 

63. 1991年10月，在开发计划署第五国别方案范围内，难民署和开发计划署联 

合拟订了 " 难 民 援 助 和 发 展 " 方 案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执 行 费 用 约 为 1 000万美 

元，目的是解决马拉维收容地区的难民所带来的环境和发展问题。 

64. 世界银行对在巴基斯坦的"难民地区创收项目"第三阶段的技术规划已经 

完 成 。 项 目 第 三 阶 段 的 认 捐 资 金 还 在 陆 续 支 付 中 ， 目 前 正 在 进 行 过 渡 阶 段 的 活 

动，这一阶段预计将持续到1992年6月。在取得更多资金之前，农发基金和难民署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的"南呼罗珊牧地复原和难民创收项目"不得不缩小执行 

的规模。在中美洲，由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的十个成员国提出的 5 9个项目中有 

3 4个取得了全部或部分资金，总额为 6 500万美元，目前正继续执行。1992年4 

月，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后续行动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审査了执行费用 

总额达2.41亿美元的52个项目提案。 

65. 1992年3月，非洲开发银行和难民署联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可 

能的合作领域，一致同意在选定、制订和执行难民和返回者地区方案方面联合采取 

行动。难民署与开发计划署和各国政府合作，作为有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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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四国元首和礼伊尔总理参加的一次区域高峰会议的后续行动，正 

在加紧拟订卢旺达难民和返回者融合和重新融合行动计划。目前正在有关各国进行 

可行性研究和拟订项目。 

5 .方案管理和执行 

(a) 概况 

66. 为改善项目的综合管理继续作出了努力，在这方面特别参照了联合国内外 

部审计员的审计、评价报告和方案审査团的意见以及难民署方案和技术支助科的技 

术投入。 

67. 1990年，对从1979年开始实行的难民署方案管理制度进行了深入审査和评 

价，从而于1991年12月发行了《难民署手册》有关章节的最后文本；这一章为总部 

和办事处提供了关于方案和项目管理的全面指示。 

68. 1991年下半年，向所有办事处分发了《财政和管理信息系统》外地部分的 

修订案文,这为项目的规划、监测和控制提供了便利。目前共有 1 0 0多个这类办事处 

在使用这一系统，使它们光其能够编列更详细的预算和对项目进行监测。 

69. 各级机构继续努力切实解决妇女和儿童的需要，并注重于将这类问题纳入 

全面规划。方案管理制度的修订已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它仍然是培训课程的一个重 

点。 

(b) 舰 

70. 这一年评价活动的重点是全面评价难民署的主要紧急行动业务和区域政策 

问题。过去一年的评价涉及广泛的组织和业务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难民署的参与程 

度和适当性以及在西欧的战略;对难民署后勤活动的全面审査;对从礼伊尔遣返安哥 

拉人的教训的分析；难民署在几内亚、塞拉里昂、斯里兰卡和乌干达的行动效率及 

影响；对难民署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的广泛研究，主要回顾了最近在波斯湾地区获得 

的经验，但也回顾了难民署在过去十年中积累的经验。 

71. 这些评价审査各种政策和保护问题，彻底评估了向难民提供的物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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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适当注意到与执行伙伴的安排、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水平。在可能的情况 

下，都要弄清难民署的培训活动可吸取的教训，并对涉及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均给予有 

系统的特别注意。 

72. 全面评价旨在协助高级专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必要情况下改进和重新安排 

业务活动。评价程序目前已在难民署中确立下来，这将有助于尽可能多地受益于评 

价。由难民署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一个评价委员会负责选定要评价和审査的业务或 

活动，并审査结论和建议。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执行建议的机制，并确保在适当的一 

级考虑到有关组织政策的建议。 

(O 应急准备 

73. 根据最近应付紧急情况的经验，特别是1991年的经验，高级专员作为其优先 

事项之一决定加强难民署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目前已向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 

议提出了若干有关应急准备和反应的建议。执行委员会强烈赞成这些建议，因此，难 

民署努力确保这些建议在高级专员于1991年设立的紧急情况特别工作组的指导下得 

到迅速执行。 

74. 作为加强对紧急情况的反应能力工作的一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待命能 

力。在1991年下半年和1992年初这一期间开始采取行动，重点是建立紧急情况人员 

配备、救济物资、需要估计和紧急情况方案执行等方面的待命能力。 

75. 在紧急情况人员配备方面，指派了五名应急准备和反应干事，因而加强了难 

民署内部的紧急情况工作人员队伍。这五名干事在一旦发生难民紧急情况时将作出 

第一线反应，并确保在非紧急时期切实作好基本准备。为支持五名干事的工作，还为 

每个区域成立了紧急情况反应工作队，并另拟订了应急待命人员名单。作为对紧急 

情况内部人员安排的补充，难民署还与丹麦难民理事会和揶威难民理事会签订了特 

别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将以借调形式向难民署提供待命人员。难民署还一直与联合 

国志愿人员组织讨论订立一项类似安排。 

76. 1991年12月，难民署和瑞典救助服务理事会签订了一项谅解备忘录，目的是 

向难民署紧急情况反应工作组提供人员和物质援助，以确保其迅速动员和部署，使他 

们一旦进入紧急情况地区就能立即投入行动。该理事会还为难民署保持一些包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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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在内的其他备用设备。 

77. 难民署仍然把主要重点放在人员准备方面，为此设有一个紧急情况管理培 

训方案（管理培训方案）。自1985年以来，难民署、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和联合国 

其他机构的共 1 200多名工作人员参加了在世界各地举办的33次讲习班。在过去12 

个月中，在威斯康星麦迪逊（美国）、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和 

独立国家联合体举办了管理培训课程。今后的讲习班将以综合区域培训课程为主， 

以便使包括当地人员在内的更多人得到培训。1992年的区域紧急情况管理培训讲习 

班计划在中东、非洲之角和中欧/东欧举办。 

(d) 难民妇女 

78. 在本报告报导期间，难民署在执行其难民妇女政策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并越 

来越重视外地的执行情况。难民署实行了保护难民妇女指导方针，以实际指导外地 

工作人员确定难民妇女的特殊保护需要并在方案规划和执行过程中对这种需要给予 

应有的注意。性别特征培训方案，"以人为重点的规划"的范围扩大了，以纳入一些 

关于紧急情况和遣返工作的新的案例研究，这一方案已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1991 

年在总部举办了几次培训课程，其中一次是专门针对紧急情况协调人员的。另外，扩 

大外地性别特征培训是1992年的一个优先事项，培训员为此作了准备。保护培训包 

括关于以性别为由的迫害和对女性寻求避难者的口头审査方法。具体的性别问题也 

正在纳入多数培训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列入培训手册。 

79. 在外地也已采取了 一些行动以贯彻难民妇女政策和在方案规划与执行中注 

意性别特征。最值一提的一个行动是1992年2月在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美洲难民 

会议）的范围内，在危地马拉举办了中美洲地区无依靠返回难民妇女问题讨论会（中 

美洲难民妇女问题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之前开了六个月的筹备会议，讨论会召集 

了受影响的妇女、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呼吁注意该地区无依靠妇女的境遇， 

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善方案执行的建议。讨论会的内容之一就是如何促使人们 

看到无依靠妇女面临的法律保障和促进妇女采取自助行动。 

80. 在马拉维、泰国和埃塞俄比亚部署了具体负责确保外地考虑到难民妇女问 

题的工作人员，在后两个国家的人员还负有区域责任。他们的作用是协助外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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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执行难民妇女政策，査明更多参与的机会，配合使妇女投入发展活动主流的努 

力，协助进行性别特征培训，修改现行方案使其更合乎妇女的需要。他们还要制订执 

行难民妇女政策的试验工作计划，以便在其他地区推广这种计划。 

81. 最后，从难民署的内部年度报告中可以发现，各外地办事处为确定妇女的需 

要并对其作出反应采取了大量主动行动，其中特别包括了针对可能返回难民的特别 

保护培训、为改善方案制订工作进行的关于女性家长的家庭的社经研究、鼓励女学 

生继续学习的预先积极行动和确定援助返回女性家长家庭的具体活动。预计，由于 

现在已经建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培训方案，将来在满足难民妇女需要方面将会取 

得更大进展。 

(e) 难民儿童 

82. 国际社会越来越注意到，在高级专员所关注的1 700万难民中有50%以上是 

儿童和学龄青年，这一点在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中也已反映出来。除了对所有 

难民的一般性保护、物质援助和持久解决办法之外，还有专门用于确定和满足儿童 

的特殊需要、使其正常成长的各种资源和方案。 

83. 难民署的办法是改进方案的规划和执行，以求不忽略儿童及其扶养者，并将 

有关他们的工作纳入正轨，特别是要寻求持久解决办法。难民儿童是未来的人力投 

资。鉴于难民儿童所面临问题极广，难民署这方面工作的基本重点仍然是采取预防 

措施、提供法律和实际保护以及社会心理和身体成长方面的援助。难民署与捐助 

国、收容国和原籍国政府以及非政府、政府间和联合国伙伴合作，进行了有利于他 

们的业务活动、倡导或公众宣传活动。在本报告报导期间，协作活动主要以保护、 

公众宣传、教育、身体和社会心理需要及倡导等为重点。 

84. 难民署继续对保护工作提供指导，特别是对被拘留和无国籍儿童的保护。 

它还参加了旨在宣传和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很多机构间会议和活动，其中特别 

注意到按照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精神收养难民儿童的问题;在这方面，各国目前正在 

共同拟订一项国家间儿童收养公约草案。 

85. 为使公众更多了解难民儿童情况和帮助外地工作人员解决难民儿童的需要 

问题，难民署最近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其中包括拍制了一部名为"有点不同"的 1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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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录相片（英语/法语）和两部培训录相片：一部名为"同意收留"，其目的在于引起 

对保护难民儿童指导原则的注意，鼓励难民署和业务伙伴工作人员有效地利用这些 

原则。另一部片名为"破碎的梦 "的录相片以赞比亚为背景，主题是关于对被伤害 

难民儿童的照顾；这是一个有关莫桑比克难民儿童的项目，说明如何发现创伤症状， 

并提出克服其不利影响的一些简单措施。 

86. 根据执行委员会1991年会议的建议和与挪威难民理事会的合作协定，由挪 

威政府提供资助，任命了一位难民儿童问题资深协调员，于1992年5月开始工作。她 

的职责主要包括制订和宣传关于难民儿童的协调一致的政策。 

B .非洲的区域事态发展 

87. 在审査所涉期间，非洲难民动态的趋向、格局和整体规模仍然较为稳定。 

但是，从莫桑比克流入马拉维的难民潮仍然未能减缓。自 1 9 9 1年初起接连在索马 

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布隆迪、礼伊尔和塞拉里昂发生的事变分别导致更多的难 

民流入吉布提、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扎伊尔、刚果和几内亚。由于发生了这 

些新的难民出走情况，必须制定和执行各种紧急援助方案，并加强难民署的外地工作 

人员，对这类复杂的难民情况更有效地作出反应。 

88. 在整个审査所涉期间，非洲人口迁移和难民流动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两方面 

的，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就难民而言，有些引起难民迁移的问题是殖民主义 

遗留下来的。但是，造成大部分迁移的原因是内部冲突、民族纠纷、侵犯人权、缺 

乏政治责任和民主、极度贫困、结构调整、债务沉重、以及管理经济和政策的制度 

和体制薄弱、环境退化、干旱和饥馑。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破坏了非洲国家的 

集体自力更生、信心和安全。 

89. 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使得人口不断地从一个非洲国家迁 

往另一个非洲国家以寻求安全的地方和较有尊严的生活，非洲各国政府为与这些问 

题作斗争继续进行了努力。在这方面， " 1 9 9 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建议非洲各国 

和国际社会采取特别行动处理非洲严重的经济形势。其中涉及到的领域有：争取可 

持久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推动区域和分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加快民主化进程；加 

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体制建设；有效的环境和人口管理；乡村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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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政治制度民主化和尊重人权解决非洲难民外流的 

根本原因并防止这种外流的前景比过去明朗了。目前正在加强对非洲人权和人民权 

利宪章的遵守。各种论坛都继续在讨论着根本原因问题，其中包括非洲统一组织部 

长理事会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这方面，非洲统一组织的十 

五人委员会在审査所涉期间访问了若干非洲国家，以促进和便利自愿遣返。另外，有 

几个国家已经宣布了大赦,并颁布了使难民能够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的法律。 

9 1 . 与过去一样，大多数非洲难民是在面临着严重经济问题的国家内找到庇护 

的，而庇护地往往位于这类国家的最边远和最不发达地区。接连发生的紧急事件影 

响到非洲之角、安哥拉、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和苏丹的数百万旱灾受难者、难民、 

返回者、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和退伍军人，加上对资源的需求相互竞争，使得这方面的 

影响更加严重。这些国家往往不能为本国国民提供充分的服务，因此无法吸收额外 

的负担。遗憾的是，虽然机构间联合呼吁执行非洲之角特别紧急方案，但没有为此提 

供充分的资助，也没有为能够在受难民影响的地区减轻国民负担并促成持久解决办 

法的可靠发展项目提供充分资助。南部非洲的干旱对水资源、粮食供应、医疗基础 

设施和供应的影响，包括随之而来的后勤困难，会危害到该区域执行某些对长期发展 

至关重要的关键民主改革的能力。难民署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紧密磋商，已经 

开始通过粮食计划署协调针对难民粮食严重不足所作出的反应。为了避免重大的生 

命损失，所有国际捐助方和受到影响的非洲国家都必须继续努力应付这一危机。 

9 2 . 不过，人们有理由希望，某些长期未决的内部和区域性冲突可能得到解决， 

并可创造条件发起大规模的遣返作业。这是解决非洲难民问题的唯一现实办法，也 

是难民署的首要目标。如果要使大规模遣返作业获得成功，国际社会最好就应当帮 

助原籍国政府重新吸收其国民。除非做到这一点，否则已被遣返的人可能会在回国 

时，由于这些国家无力满足其最起码的需要而再次离开家园。 

9 3 .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西非分区域再次遇到若干起内部冲突，其中包括塞拉 

里昂东南部各省武装冲突加剧。这种局势造成了塞拉里昂几十万人在国内流离失 

所，自 1 9 9 1年 4月以来还另外造成了 1 7 2 0 0 0 人 分 别 到 几 内 亚 ( 1 6 0 0 0 0人）和利比里亚 

( 1 2 0 0 0人)寻求庇护。在安全方面，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而且有报告说仍 

有新难民抵达几内亚。从正在几内亚执行中的看护和照料项目为塞拉里昂难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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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紧急救济援助。 

94. 为解决马里的图阿雷格人问题的努力也同样陷入困境。除了毛里塔尼亚和 

阿尔及利亚的图阿雷格难民之外，至1992年3月底，在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这两国的 

首都又已登记了 1 000名城市难民。最近，约有来自卡萨芒斯区域的300名塞内加尔 

难民在冈比亚寻求庇护。 

95. 为了以和平方式持久地解决利比里亚危机的努力一直未获成功，迫使 

665 000多人仍在邻近的几个国家流亡,他们在那里得到难民署的援助。1991年底， 

向收留利比里亚难民的几个主要国家(科特迪瓦、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以及利比里亚 

派出了一个捐助方/联合国机构、粮食计划署/难民署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考察团以审 

查那里的粮食局势。虽然已制定了紧急计划，以便有组织和大规模地将难民自愿遣 

返回到利比里亚但局势还不够安全，无法推行这一活动。 

96. 1991年5月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政治动乱使得法律和秩序无法维持，难民营 

的基础设施和项目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在该国执行的1991年援助方案仍 

成功地加强和巩固了对索马里和苏丹难民的救济援助，特别是在运输/后勤、卫生和 

供水方面。 1 9 9 1年取得的一些显著成就包括扩大了仓房储存能力，向危险区内的难 

民点运送了相当数量的粮食,营养不良率降低到了可接受的水平，在吉吉加附近的吉 

雷尔峡谷打成了三口水井。考虑到目前的困难情况，难民署首先关注的是维持生命 

的活动。由于安全原因，向东部营地的索马里难民输送的粮食仅达 7 2 %，但是使人高 

兴的是，苏丹难民每人每日摄取的粮食量相当于 2 223卡路里，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的最起码的每曰定量为 1 900卡路里。另一个成就是，使多数索马里和苏丹难民保持 

了令人满意的健康和营养水平，概约死亡率低于1/10 000,营养不良率低于10%。但 

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克布里贝亚赫、特弗尔‧贝尔和达罗尔营地除外，在这几个地方， 

由于难民的不断流入使得营养不良率有所提高。 

97. 由于重点在于运输、水和卫生部门的拯救生命和维持生命活动，专为难民 

妇女制定的活动很少。但是，妇女和儿童是在水供应、保健服务和辅助性喂养方案 

获得改善后的主要受益人。 

98. 自从索马里前政府于1991年1月垮台以来，多数伊萨克索马里难民表示，只 

要有粮食、被破坏的基本基础设施能复原并出现和平局面，他们就愿意遣返回到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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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的西北部。事实上，由于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局势不安全，在报告报导期，大约已 

有100 0 0 0伊萨克索马里难民自发回到了索马里的西北部。相信如果在索马里西北 

部清除地雷并出现和平局面，大规模自愿遣返将是可行的持久解决办法。另一方面， 

考虑到多数苏丹难民自发地返回到苏丹南部,难民署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协作，正把迪马难民营改造成为其余4 300名苏丹难民得以维持生计的定居点。 

99.在从索马里返回的大约550 000名埃塞俄比亚难民中，约有300 000人领取 

了旅费，总共达1 060万美元，并被安置散居在他们家园所在的村庄，在那里他们将通 

过救济和康复委员会领取 1 2个月的粮食配给。在此之前拟议向每个家庭发放大约数 

额为 4 2 0美元的复原款现在将用于兽医服务、改善供水、医疗诊所、信贷发放等领 

域内可迅速产生作用的项目，以及在当地认明的小规模项目。这些项目将使返回者 

和当地社区获得好处，将由主管的政府部门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在自愿遣返 

作业的范围内，难民署于1991年7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遣返空运作业，将53 000名退 

役士兵从苏丹东部的卡萨拉运至亚的斯亚贝巴，并将102名平民从苏丹南部载运至埃 

塞俄比亚西部的吉马。1991年10月另一批为数550名的难民被从吉布提空运至迪尔 

达瓦和亚的斯亚贝巴。向返回的平民发放了现金，每人总共约可领得66美元，该国政 

府正在与捐助方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协作，为退伍士兵执行一项特别援助方案。 

100. 吉布提地处非洲之角的交通要冲，在1991年期间，邻国的政治变化和由此而 

产生的不稳定局面对它的影响尤为突出。吉布提全国人口为 5 0万以上，而截止至 

1992年4月底就接纳了大约91 500名索马里籍难民和13 000名埃塞俄比亚难民。 

该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干旱及北部地区突然加剧的内部纠纷。在难民署年度方案和非 

洲之角特别紧急方案的范围内提供了援助，其中包括粮食援助、卫生和供水服务,并 

加强了后勤服务（港口和铁路），以便具有成本效益地向埃塞俄比亚输送紧急救济供 

应。 

101. 埃塞俄比亚政治气候发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厄立特里亚人现在有可 

能自愿遣返了。目前已经开始与苏丹政府和厄立特里亚临时政府进行讨论，以求确 

定登记、载运、收容大约250 000名厄立特里亚人并使其在厄立特里亚恢复生活的 

方式，这些人已经在苏丹居留达两年之久。由于难民署在复原过程中的作用只能是 

有限的，在各个部门中许多特别需要的与康复有关的活动必须由双边或多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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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机构承担，如保健、教育、农业和饮水。希望遣返作业能于 1 9 9 2年 7月开始。 

难民署于 1 9 9 1年 1 1月 1曰在阿斯马拉开设了一个联络处，以协助临时政府建立有关的 

难民署援助返回者方案，并监测方案的实施。 

1 0 2 . 在 1 9 9 1年全年和 1 9 9 2年第一季度期间，难民署继续执行了在苏丹的照料护 

理埃塞俄比亚难民方案，费用总共为 9 9 0万美元。另外，（通过粮食计划署）向居住 

在受难民署援助的难民营和居住点的所有难民提供了粮食。此外还向受干旱影响的 

定居点提供了全曰粮食配给，这些定居点在原则上本来应能做到粮食自给自足。 

1 0 3 . 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事态发展是，居住在埃塞俄比亚西部甘贝拉区域的苏 

丹 难 民 1 9 9 1 年 5 月 被 迫 逃 离 其 难 民 营 并 且 非 自 愿 返 回 原 籍 国 。 约 有 2 0 0 0 0 0 -

2 5 0 0 0 0人抵达苏丹东南部的纳赛尔一波査拉地区，其中大多数人在健康很差的情 

况下经过长途跋涉才抵达此地。通过苏丹生命线行动向这一极偏僻的地区提供了紧 

急援助，只有在雨季才能利用空运进入这一地区。随着旱季的到来和苏丹政府发动 

大规模军事进攻，大多数返回者又逐渐离开了纳赛尔地区，或回到原籍村庄或向南 

流入卡波亚塔地区。令人感到特别关注的是，原来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特别难民营 

内的一批为数 1 2 0 0 0名幼童（男孩）自 1 9 9 2年 4月起开始流向卡波亚塔以寻求安全的 

栖身之地。红十字囯际委员会已经开始向这些幼童提供基本援助。难民署为苏丹生 

命线行动提供了 1 3 6 5 4 0 0美元以购买救济物品和租用一架飞机，以向返回者提供 

援助。另外还借派技术工作人员给纳赛尔地区的苏丹生命线行动。 

1 0 4 . 在本报告报导期间，筹备了两起从苏丹自愿遣返行动，其中之一于 1 9 9 2年 

1月获得圆满成功，向恩特贝空运了大约 2 7 0 0名乌干达人。另一项行动涉及到遣返 

目前居住在杰内伊纳附近难民署援助的定居点内的 1 2 0 0 0 名 乍 得 人 ， 作 业 预 计 于 

1 9 9 2 年 6 月 完 成 。 

1 0 5 . 肯尼亚也受到了非洲之角事件的严重影响。索马里西亚德.巴雷政权的垮 

台和此后在索马里南部爆发的内战使得难民持续大规模向外流出，流往边境和蒙巴 

萨之间的沿海地区，以及加里萨区的里波伊地区。至 1 9 9 2年 3月底，里波伊的收容 

中心以及伊福和乌坦格的难民营收留了大约 1 2 2 0 0 0索马里人。预计这种涌入将继 

续下去，每天会有 2 0 0 - 4 0 0名新人抵达。因此目前正沿海岸线和在伊福地区寻找新 

的收容地。主要的问题是要査明能够为平均为 3 0 0 0 0 人 的 难 民 提 供 足 够 用 水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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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难民署为所有必须的有关援助提供了资金，其中包括保健、用水、运输、卫 

生、临时性住房等等。方案是由非政府组织和难民署直接执行的，得到了肯尼亚政 

府的支助。粮食计划署则提供基本用粮。 

106. 另外，1991年6月埃塞俄比亚平民和军人难民也开始大量抵达肯尼亚，已 

经达到了8 000人的最高数字，目前居住在瓦尔达难民营。其中大多数在1991年下 

半年又遣返回国，大多数人是自发遣返的。但是，1992年2月，埃塞俄比亚南部爆 

发了种族之间的战争，又导致了新的难民涌入，每天达 1 500-2 000名。难民署已 

经尽一切所能向这批新的难民提供紧急援助。 1 9 9 2年 4月，正在査找新的难民营 

址，为此动员了各个非政府组织。 

107. 考虑到目前的新到人数率，可以预计，1992年6月底肯尼亚的难民人口大 

约将达327 0 0 0人，其中还不包括苏丹南部内战所可能造成的苏丹难民。为满足这 

批难民的需要，估计难民署将需要 1 500万美元，而不包括粮食计划署供粮在内的 

原预算数额为1 250万美元。 

108. 干旱仍然是肯尼亚一个严重问题，使得这个国家不能满足自己的粮食需 

要 ， 更 不 用 说 向 难 民 提 供 粮 食 了 。 所 以 ， 肯 尼 亚 不 得 不 为 自 己 的 人 口 而 进 口 粮 

食，而由粮食计划署为难民提供粮食。进口如此大量的粮食在定货和交货时间之间 

的间隔一定很大，新难民的继续流入将给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规划署带来严重的后勤 

问题。 

109. 由于苏丹南部的内战，苏丹难民继续抵达乌干达北部，至1992年3月底的 

每月抵达人数为800-1 000人。难民署与乌干达政府和各非政府组织协作，继续提 

供了必要的看护和照料援助。1992年4月，与乌干达政府进行了讨论以探讨是否可 

能向难民提供足够的土地，使他们在粮食生产方面做到自给自足。 

110. 难民署与乌干达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援助卢旺达难民行动计 

划的范围内，努力改善乌干达西南部卢旺达难民定居点的经济基础设施。 

111. 1992年3月，由于礼伊尔军方和反政府武装发生的冲突，约有30 000名扎 

伊尔人抵达乌干达西部。难民署正在帮助乌干达政府将这批人迁离边境并通过非政 

府组织向他们提供护理和照料援助。 

112. 中非地区的情况与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难民问题要获得解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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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条件，使人民能够留在自己的原籍国，或安全返回家园。苏丹南部目前发生的 

冲突再次引起了流入扎伊尔北'部和中非共和国的新难民潮。1990年2月和12月，在上 

扎 伊 尔 地 区 发 生 的 紧 急 情 况 逐 步 形 成 了 难 民 署 执 行 的 一 项 重 大 的 护 理 和 照 料 方 

案，1991年的开支为250万美元。援助预算的最大一部分用于了后勤开支，向难民 

地区运送救济品。因此，未能充分满足在礼伊尔的 1 1 0 000名苏丹人和乌干达人及 

在中非共和国的15 000名苏丹人的主要需要。 

113. 尽管自1991年9月开始在扎伊尔发生了事变，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目前还没 

有大量扎伊尔难民向外流入邻国。从鲁齐齐平原逃入布隆迪的大约 1 0 0名扎伊尔人 

在局势稳定下来以后返回了自己的家园。布隆迪正在帮助自发返回者，这些人主要 

是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遣返的，截止至1992年3月31日人数已达20 402人。 

114. 1992年2月19曰签署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责成非洲统一组织和难民署制定 

一项行动计划，一劳永逸地解决长达 3 0多年的卢旺达难民问题。在卢旺达已经进行 

了难民重新融合的技术研究，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干达进行了融合不愿遣返 

者的技术研究。计划派人对布隆迪和扎伊尔进行类似的研究。该项计划人道主义方 

面的具体实施完全取决于长期停火和执行将促进民主进程的各种建立信任的措施。 

115. 安哥拉政府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签署的和平协定已经为持久停 

火开辟了道路，为主要从扎伊尔和赞比亚进行非洲最大规模的有组织自愿遣返大约 

300 0 0 0名安哥拉难民创造了可能性。目前在各收容国和安哥拉正在进行准备工 

作，以便在199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安全遣返工作。 

116. 在马拉维的莫桑比克难民数目在本报告报导期间增加了 7 0 000人以上，至 

1990年3月底总数几乎约达100万人。难民署继续援助了马拉维政府和人民以减轻大 

量难民带来的负担。难民署援助方案的目的是在难民自愿遣返之前（这对难民来说 

是唯一可能的持久解决办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在有效处理与粮食短缺，供 

水、医疗服务、后勤能力和储存系统不足、道路维修、教育等有关问题方面以及为 

扭转将近 1 0 0万难民造成的生态退化而采取的步骤方面，难民署的能力受到了干旱 

的不良影响。 

117. 在本报告报导期间向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的140 0 0 0多名莫桑比克人继续提供了援助。但是，同一期间内还同时出现了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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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组织的一些自愿遣返回到莫桑比克。难民署在莫桑比克的援助方案继续满足着 

这些返回者的需要，至1991年底其人数约为253 000人。但是资金问题使这一援助 

的范围和水平受到限制。 

118. 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与难民署于1990年开始的谈判最后导致在1991年9 

月 4日签署了关于自愿遣返和南非返回者重新融合的谅解备忘录。关于难民署在南 

非地位的业务协定也于1991年10月2曰签署。 

119. 1991年10月18日，为向南非遣返发起了筹集2 840万美元的呼吁，以援助 

30 000名受益人(6 000人在国内，24 000人在国外），向他们提供适当的运输和重 

新融合援助，为期 6个月。至 2月份，筹集了 2 700万美元以上。1991年12月中 

句 ， 载 运 返 回 者 的 第 一 批 飞 机 在 欢 呼 声 中 从 坦 桑 尼 亚 飞 抵 达 约 翰 内 斯 堡 和 杜 尔 

班，但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困难，特别是高失业率和缺少住房，目前不利于许多南 

非人作出决定返回家园。截止至1992年3月中甸，有6 613名此前的返回者为领取物 

质援助登了记，有 6 355名难民（5 555名在邻近的非洲国家，800人在其他地方）填 

写了自愿遣返表格，请南非共和国政府审批，并请难民署给予运输援助。截止至 

1992年3月底，在难民署方案下审批和抵达的人数不到3 000人。 

120. 1991年12月成功召开的第一届民主南非大会标志着宪法改革和政治变革值 

得乐观的开端。但是，国民党在 2月补缺选举中的挫折以及总统在此之后呼吁所有 

白人进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继续进行谈判使得这一开端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 

121. 在1991年期间，难民署自愿基金在非洲的开支总数为2.909亿美元，其中 

1.8 52亿美元是一般方案下的开支，1.057亿美元是特别方案下的开支。这些方案 

下的最大开支数额是护理和照料费用，数额为1.829亿美元。 

C .亚洲和太平洋的区域事态发展 

122. 1991年10月23日，在巴黎签署了 "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 "的协议之 

后，为遣返秦国境内的 3 7万余名柬埔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国 

际援助的协调工作由难民署负责，秘书长及其派驻柬埔寨的代表全权负责整个行 

动。1991年11月2日，泰王国政府、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以及难民署签署了一份 

三方谅解备忘录，其中详细确定了三方的职责，并规定它们应相互协作，确保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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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愿性。该备忘录还保证解决秦国境内所有的案例。 

123. 自三方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难民署已为执行其中的主要内容采取了具体措 

施。1991年10月至1992年1月期间，难民署登记了可能返回的柬埔寨难民，并加强 

了宣传活动。截至1992年4月，已在泰国的2号址、B号址和8号址建立三个集结待运 

区，在难民署管理的难民营Khao-1-Dang修建的第四个集结待运区已接近完工。在 

柬埔寨金边、桑歧、奥塔齐、诗梳风和暹粒的六处接待中心的进出道路和土木工程 

已告完工。已建造议事厅、公厕、厨房、诊所和行政楼，确保至少能综合容纳 

9 600人。在理想情况下，在九个月期间，将能有33万返国难民通过这些中心返回， 

他们在这些中心的过境期最长为一星期。儿童基金会正在各个中心掘井。 

124. 在其他地区可建造四处过境/处理设施，但是这些地区必须满足难民署的 

条件，即必须保障难民是自愿返回的，不受地雷和土匪的侵扰，经济上健全以及进 

出和行动自由等。 

125. 将由非政府组织管理这些接待和过境设施，难民署则将一直派驻人员。将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定量和在当地采购的辅助品在这些接待中心提供简单的熟 

食。还将采购药品和设备，以便在各接待中心提供基本保健服务。 

126. 1991年11月，开始勘测土地和初步探査地雷的工作，后来还派出后续性外 

地调査团处理这两项关键问题。 1 1月汇集的卫星图象和观测图现已成为勘测土地和 

核査地雷工作的基础，这对遣返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127. 目前已制订了多部门的"乡村融合战略"的框架，开发计划署与难民署于 

1992年1月10日和14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就此战略作了说明。在已议定的"乡村融 

合战略"中，既有诸如在用水、卫生和农业援助等方面的短期迅速见效项目，又有 

旨在改进返国难民集中区服务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地区开发项目。国内流离失所者和 

退役士兵应可与当地人一道利用这些项目。开发计划署将主持联合支助股这一协调 

机构。诸如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卫生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等其他联合国机构以 

及双边援助方案预期也将为此作出贡献。鼓励非政府组织在此框架内负责实施速效 

项目。在此方面，开发计划署已安排一机构间调査团制订一系列速效地区开发项 

巨。 

128. 在整个规划阶段，难民署意识到，地雷和未爆弹药严重阻碍遣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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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1日，秘书长呼吁为探测地雷工作编列200万美元的预算。已委托英国一 

非赢利机构Halo Trust在难民可能定居的区域调査地雷问题。已向有关各国政府提 

供了调查结果，1992年1月2日和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专家工作组会议彻底审査 

了这些调査结果。 

129. 1991年11月1日，自1982年以来一直负责护理和照料边民的"联合国边境 

救济行动"转由难民署负责。这样做是为了精简遣返管理机构并充分利用"联合国 

边境救济行动 "的资源进行遣返工作。高级专员正在调配必要工作人员赴外地工 

作，她还指派一名高级特派员监督该地区的各项行动。 

130. 柬埔寨的遣返行动于1992年3月30日开始进行，第一批527位归国难民抵达 

诗梳风接待中心。第二批401位归国难民于3月31日抵达奥塔齐接待中心。 

131. 1 9 8 9年 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印支难民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综合行动计 

划"的执行工作在1991年获得很大的进展。1990年，39 079位越南寻求庇护者抵达 

香港以及东南亚各国，1991年，其总数为28 612人。1992年头两个月，到达人数为 

2 3 1人，其中多数人经陆地抵达泰国。到达人数大量减少的原因是：进行了大规模 

的宣传活动；难民署和欧洲共同体于1991年9月联合声明，将减少对在1991年9月27 

曰之后抵达第一庇护国的所有寻求庇护者的现金支助；以及联合王国--香港与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91年10月29日就非难民越南人有秩序返国的一项方案达成双边 

协议。 

132. 1991年，难民署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关各部的协助下，继续加强与越 

南新闻界的联系，以便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扩大至越南南部和中部。非政府组织和 

重新安置国中的越南社区也在大规模宣传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难民署于 

1991年5月和12月安排了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赴越了解倩况。 

133. 解决偷渡离境的最佳办法是，执行有秩序离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方 

案。由国际移民组织全权负责这一方案，包括以前由难民署处理的该方案业务和行 

政方面的工作。1991年，共有64 870位越南人根据此方案离境，自1980年以来离境 

总数已达317 630人。本年前两个月中依此方案离境人数达13 760人。 

134. 自从开始实施难民地位确定程序以来，程序问题和应用难民标准的工作大 

有改进。1991年期间，共有24 518人收到初审决定，其中6 102人被确定为难民。 

- 2 9 -



自1988年至1991年年底，已有53 730人收到初审决定。 

135. 根据"综合行动计划"重新安置越南人的工作继续获得显著进展。至 1 9 9 1 

年12月底，自1989年以来获得重新安置的截止期前到达的越南难民总数已达46 596 

人，尚待重新安置的截止期前到达的越南难民为 1 710人。截止期前到达、尚待安 

置的越南难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重新安置国中公平分配有刑事或吸毒前科的难 

民，力求在截止期前后到达具有亲属关系的难民能家庭团圆，以及考虑未获安置的 

难民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至于在截止期后到达的越南难民，自1989年6月至1991年 

12月底，共有9 468人获得重新安置。 

136. 1991年，继续努力促进越南和老挝寻求庇护者的遣返工作。1991年，共有 

12 109位越南人自愿遣返，1992年前三个月，则有3 729人自愿遣返。因此，自 

1989年以来，共有23 056位越南人返国。1991年11月和12月，根据联合王国一香港 

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92年10月29日达成的协议，遣返了87位包括"回头客" 

在内的非难民越南人。 

137. 1991年，已获遣返的越南人在归国时继续领取最初重新安置协助金。1991 

年 9月 2 7日之前到达第一庇护难民营的可能回归者每个月可领取相当于 3 0美元的补 

助金为期一年。另外还通过欧经共同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制定的重新融合方案协助他 

们，这些方案的重点是，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小额商业贷款、提供职业培训、教育 

和卫生保健等。在1991年9月27曰之后从越南抵达第一庇护国的越南人中，只有经 

确定需要协助者才能在归国时至多领取50美元的补助。 

138. 1991年1月至12月，从秦国遣返了2 300余位老挝人，1992年1月至3月，另 

有800位老挝人获遣返，自1980年以来，遣返人数累计已达1万人。约有6.4万人仍 

滞留在秦国难民营。此外，自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共有1 500位包括自动遣返 

者在内的老挝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返回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 9 9 1年，为促进遣返 

老挝人工作召开了两次三方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1 9 9 1年 7月在云南省召开，出席者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难民署，第二次会议于 1 9 9 1年 6月在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琅勃拉邦举行，出席者有泰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难民 

署。 

139. 将在回归者离境时向其提供木工器材、稻米和 8 0美元现金并在其入境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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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8 0美元现金的直接援助。此外，还通过重新融合项目协助老挝高地的回归难民。 

1 4 0 . 继续向安置在中国南部五省的国营农场的 2 8 . 5万越南难民提供就地安置援 

助。在现有项目下进一步扩大了创收、农业生产、职业培训以及教育活动。 

1 4 1 . 1 9 9 1年 6月，关闭了座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西塞皮克省的三处边境的难民 

营。 1 2 0余位伊里安査亚难民被转往东阿温就地安置，另有 3 3 0余人则选择返回伊里 

安査亚。 1 9 9 1年期间，有一批 3 9 0位难民返回印度尼西亚。自 1 9 8 4年以来，累积回 

归者已达 2， 8 1 0人。 

1 4 2 . 在斯里兰卡，难民署开始实施一项有限援助方案，协助早先从印度回国、 

但因六月再次爆发武装冲突而再度流离失所的难民以及否则将被迫在印度寻求庇护 

的其他流离失所者。根据该项方案，难民署协助设在马纳尔和马杜岛上的两处开放 

救济中心的业务。难民署将政府提供的粮食运往马杜，并资助这两处中心的业务。 

由于该地区纷争频仍，居住在这两处中心的绝大多数人不能返回家园。 1 9 9 2年 3月 

底，滞留在马杜开放救济中心的人数巳达 2 . 8万人，滞留在马纳尔的人达 1 2 0 0 人 。 

1 9 9 2年 1月，根据印度政府和斯里兰卡政府达成的双边安排，已开始遣返愿意从印 

度返回斯里兰卡的难民。截至 1 9 9 2年第一季度末为止，已有 1 . 3万难民根据该双边 

安排返回本国。 

1 4 3 . 自 1 9 9 1年下半年以来，从缅甸若开一地进入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地区的难 

民日益增加。截至 1 9 9 2年 3月底，已登记的难民人数已达 1 9万人。未能通过双边渠 

道解决这一问题。 1 9 9 2年 2月中，孟加拉国政府要求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干预。高级 

专 员 于 1 9 9 2 年 3 月 呼 吁 拨 款 2 7 4 0万美元以支付 1 5万难民预计在 1 9 9 2年期间的需要。 

难民署设于达卡的办公室已获加强，已在科克斯巴扎设立分办公室，并已从高级专 

员紧急基金中拨款支付紧急护理与照料方案的需求。在紧急援助初期，为援助孟加 

拉国政府，调动了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卫生组织以及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 

织。因缺乏土地，援助努力受阻，至 1 9 9 2年 3月 3 1曰，只能为 5 4 %的人提供适当的住 

所。 

1 4 4 . 在印度境内获得难民署协助的难民中有 9 2 %为阿富汗人，其总数为 1 0 6 0 0 

人，它们是获得难民署协助的最大城市难民群体。 1 9 9 1年，从印度遣返阿富汗的难民 

人数徼不足道，仅有 7 9 4人在难民署的协助下离境回国。约有 2 1万泰米尔人居住在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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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纳德胡，其中 1 3万人在难民营中获得政府援助。根据印度政府与斯里兰卡政府 

的双边安排，已有1.3万秦米尔难民从泰米尔纳德胡返回斯里兰卡。 

145. 1991年年初，不丹王国的难民开始抵达尼泊尔，自1992年初起，人数逐渐增 

加，每天有250人涌入，至1992年第一季度末，总数已近3万人。难民住在尼泊尔东部 

贾帕地区迈达尔和提迈二地的难民营中，但至1991年年底，这些难民营中已人满为 

患。1992年3月，该国政府着手辟出新地点供设置更多的难民营，以便重新安置设于 

迈达尔易受洪水冲击的难民营中的难民以及安置最近到达的难民。目前正修订难民 

署的援助方案，以满足日渐增多的难民的需求。难民署除供应食品外，还提供住所、 

医疗保健和用水，并负责维修难民营。尼泊尔政府已要求粮食计划署在1992年全年 

调拨更多的粮食，满足人数预计达3.5万难民的需要。 

D .欧洲和北美洲的区域事态发展 

146. 在中欧和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难民署在报告报导期间大量增加了在这一地 

区的活动。1991年，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以及罗马尼亚加入了《1951 

年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该地区尚未加入的多数国家巳表示有兴趣加入。 

同时，难民署增强了其促进难民法和咨询活动，以协助各国政府在法律和实践中应付 

虽仍有限、但却不断增加的寻求庇护者涌入的问题。鉴于预算和人员限制，要控制 

规模流动证明极为困难。除应联合国秘书长之请在南斯拉夫实行紧急援助 6 0万流离 

失所者行动外，难民署在莫斯科设了分办事处,并向中欧国家的所有首都委派了联络 

官员。同时，难民署也彻底评价了其在西欧的活动，以根据中欧和东欧的亊态发展重 

估其影响和重点。 

147. 1991年，在西欧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仍有增无已，估计总数已达54.5万人，而 

在1990年和1989年则分别为42万人和32万人。大量寻求庇护者来自西欧以外地区， 

而源自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寻求庇护者所占比例比前些年要高得多。过去一年来，越 

来越多的寻求庇护者不断涌入，造成庇护申请案件大量积压，并对各接待设施以及公 

共和私人救济工作造成严重压力。同时，拒绝率很高，这意味着，庇护程序往往被当 

作一般移民案子处理。随着这些趋势，居民中某些人的态度越来越排外，越具种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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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接待中心受暴徒袭击的事件经常发生。 

148. 鉴于这类情况，该地区许多政府采取了立法和实际措施，加速确定地位程 

序。它们还努力协调其庇护制度，防止未获批准的申请者在同一国家或其他国家再 

度提出申请。此外，各国在制定共同的入境规定、增加边境巡逻、签证规定以及处 

罚载进无证外国人的运载工具等方面已渐趋一致。这类措施针对一般外国人，它们 

会增加寻求庇护者被推回的可能性。难民署密切注视欧洲关于这些问题达成的协 

议，如《申根补充协定》和《都柏林公约》。 

149. 同时，难民署积极参与探讨庇护问题及其可能解决办法的各种论坛，例如欧 

洲共同体、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1 6国政 

府的非正式磋商会议等。 

150. 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新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 

亚和立陶宛）以及中欧国家中，难民署的重点是从事应急准备活动以及难民法培训活 

动。此外，已向独联体所有国家派出调査团，以收集目前以及潜在的人口流离失所的 

情况，特别是冲突地区的这类情况。与此相关,难民署正设法确定国际社会可在何种 

地区采取预防措施，以根治人口可能流离失所的问题。 

151. 一如过去，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是主要的重新安置国。1991年期间，分别 

有6 924位难民和15 720个难民在加拿大和美国重新安置。同年，约有3.1万人和 

11.5万人分别向加拿大和美国申请庇护。 

152. 1991年期间，难民署在欧洲和北美洲的自愿基金开支达2 460万美元，其中 

一般方案支出为2 150万美元。在南斯拉夫从事的特别人道救援活动中，难民署在 

1991年支出了 150万美元，在1992年前三个月中支出了 1 430万美元。 

E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区域事态发展 

153. 在1991年全年和1992年头两个月期间，通过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的工 

作，在促进持久解决中美洲难民问题上获得进一步进展。自愿遣返工作继续进行，特 

别是从哥斯达黎加遣返尼加拉瓜(12 666人）、从墨西哥遣返危地马拉(2 326人）和 

从该地区各国遣返萨尔瓦多 ( 2 663人）。在哥斯达黎加，由于该国政府推行将促进自 

愿遣返和允许就地融合相结合的政策，1991年期间，该国得以关闭了所有的难民营。 

-33 -



与此相似，1992年3月31日，中美洲剩下的最后一个难民营即洪都拉斯境内的大梅萨 

难民营正式关闭。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伯利兹是该地区三个主要的庇护国， 1 9 9 1 

年期间，向这些国家境内的58 479位注册难民提供了救济。 

154. 为促进表示愿意归国的危地马拉难民的自愿遣返工作，高级专员与危地马 

拉共和国总统于1991年11月签署一份谅解书，其中危地马拉政府保障归国难民以及 

在回归地区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安全。该国政府还在该谅解 

书中作出若干承诺，例如归国难民可在危地马拉选择去处，在该国境内自由行动，前 

难民不受歧视并享有充分公民权等。危地马拉的难民代表与危地马拉政府继续就难 

民在集体自愿归国前要求的某些条件进行谈判。这些谈判由一协调小组主持，小组 

的成员有难民署、政府难民、归国者和流离失所者事务特别委员会、人权巡査官、 

圣公会主教会议和人杈委员会。谈判包括该国政府与难民的直接会谈。此外，一三 

方委员会(难民署和墨西哥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于1991年9月再次召开正式会议， 

探讨关于可能大规模自愿遣返的现实和后勤安排。难民署已就遣返活动和援助回归 

者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根据这一计划 , 1 9 9 2年 4月，通过开设四处新的外地分 

办事处和聘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加强了难民署驻危地马拉的分办事处的工作。 

155. 自愿遣返预期在1992年全年继续进行，光其是自愿遣返萨尔瓦多和危地马 

拉。在萨尔瓦多，1992年1月的《査普尔特佩克和平协定》可能会鼓励4，500多位萨 

尔瓦多难民于1992年自愿遣返。在危地马拉，"遣返行动计划"设想在1992年期间 

遣返 1万名难民。在报告报导期间，继续满足了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归国 

难民迫切的复杂需要。在尼加拉瓜，还通过在归国难民集中的地区实施速效项目协 

助归国难民重新融合。 

156. 居住在墨西哥坎佩切州和金塔纳罗奥州的危地马拉难民继续受益于多年就 

地融合方案。1991年11月，开始执行一项新的培训项目，使难民做好于1992年年底接 

管这项方案的准备。在恰帕斯,难民们继续获得基本援助，一些难民还从创收项目中 

获益。1992年4月，还开始执行一项难民妇女扫盲和培训项目。 

157. 在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于1991年9月30日被推翻之后,难民署敦促该地区各 

国，在难民署与美洲国家组织协调下通过谈判制订出地区分担负担办法以及海地局 

势稳定之前，遵守不推回难民的原则，给予海地难民临时庇护。该地区已有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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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洪都拉斯、苏里南和委内瑞拉）同意暂时接受一定数量的海地人居留。据报也有 

海地人直接到达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巴哈马和牙买加。截至1992年3月31日，美国 

海岸警卫队船只在公海上拦截了 1.8万名海地船民。美利坚合众国认为，有理由申请 

庇护者总共有6 614人。截至1992年3月31日，美国甄选后，强制遣返了9 134名海地 

人。共有715位海地人自愿回国:417人从关塔那摩返回，298人从第三国庇护所（巴哈 

马群岛、洪都拉斯、牙买加和委内瑞拉）回国。在1992年4月第一个星期中，共有 

1 100位海地人自愿从古巴遣返回国。 

158. 经三方委员会（法国-苏里南-难民署)努力，在苏里南局势明显改善之后， 

2 500万滞留在法属圭亚那境内的苏里南人开始于1992年3月自愿遣返。在1992年期 

间，将继续协助这批人以及500余名自动归国者重新融合。与此相似，正协助到达苏 

里南的少数海地人。在1991年和1992年第一季度中，智利人继续从邻国以及东欧和 

澳大利亚自愿返回。 

159. 洪都拉斯于1992年3月加入《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议 

定书》。1991年8月，伯利兹议会通过了关于执行伯利兹于1990年6月加入的《1951 

年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的《难民法》。1990年最后一个季度，设立了伯利兹 

难民专署，并在未注册难民集中的地区设立了三个分署。 

160. 在难民署和开发计划署的主持下，于1992年2月19日至21日在危地马拉市举 

办了首届无家可归妇女问题区域论坛活动。该论坛是在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范 

围内采取的新的行动，目前仍在从事这项工作，通过参考对某些具体国家无家可归妇 

女境况所作的评价以及在性别基础上分析难民署在该地区的活动，制订出具体方法， 

将妇女纳入为该地区无家可归者制订并实施的方案。 

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 

161. 应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36个成员国和具观察员身份的国家、18个政府间 

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后续委员会第二次国际会议。该次会议由'五个中美洲国家、伯利 

兹和墨西哥召集,并与难民署和开发计划署联合举办。 

162. 第二次国际后续会议的主要目标是，使国际社会知道在执行1989年5月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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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马拉市通过的"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估测中 

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在本三年期后未来应釆取的方向。此外，会议召集国寻求捐 

助国提供财政支助造福无家可归者的方案。在此方面，总共提出了65项项目，共需外 

部供资255 375 783美元。 

163. 在该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份宣言(CIREFCA/CS/92/ll)，其中除其他外，确认了 

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以及各召集国为改善无家可归者待遇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政 

策对区域和平进程作出的总贡献。为了能够实现"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行动计 

划"的各项目标，该次会议进一步决定将此工作的期限再延长两年，直至 1 9 9 4年 5 

月。还有多方作出大量捐助，捐助额达8 267万美元，其中5 155万美元用于会议期间 

提出的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的各项活动。 

164. 第二次国际会议强调指出，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继续促进通过有关各 

方进行对话、协调和协同行动巩固该地区的和平。"行动计划 "所载的国家和区域 

各种后续机制、难民署和开发计划署不断的支持、特别是难民署/开发计划署中美 

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联合支助科的工作都为实现这一目标起了推动作用。 

F .西南亚、北非和中东的区域事态发展 

165. 1991年再次出现了解决阿富汗冲突的有利迹象，联合国秘书长1991年5月 

2 1曰关于解决阿富汗局势的纲领计划得到了阿富汗多数派别和所有有关各国的广泛 

支持。1992年头三个月的事态发展呈现了进一步的有利迹象。 

166. 在难民署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的返回路线以及阿富汗境内的原籍地区 

与和平客栈进行监测之后，现在已经确认，1991年期间自发返回者的数目可估计为 

200 0 0 0人。与遣返有关的难民署其他活动程度仍然一般，其中包括为便利返回者 

重新融合的跨国界项目提供支助，收集数据，并为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返回的人提 

供交通援助。难民署在阿富汗的主要活动是通过改善马礼里沙里夫、赫拉特、贾拉 

拉巴德和拉什卡尔加尔的设施继续支助和平客栈项目，并向 3 0 000名返回者提供粮 

食配给。 

167. 尽管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但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继续向难民署申请 

遣返援助。在巴基斯坦的遣返赠款项目向每个缴销其配给卡的家庭提供 1 3 0美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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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公斤的面粉。自1990年7月开始执行这一项目以来，共有56 000的家庭（大约 

300 000人)从中受益，在1992年期间预计将至少会有同一数目的家庭受到惠益。 

168. 在1991年期间，巴基斯坦政府和难民署对援助政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再评 

估。另外还结合向阿富汗遣返的情况以及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国内流动情况审査了仍 

然留在难民村内的难民人数。现行方案的重点是援助各脆弱群体，继续把提供给难 

民的服务与提供给国民的服务相互结合起来，以及减少行政和技术支助人员。1991 

年期间，由于精简了 2 4 0 0名巴基斯坦政府雇用的行政和项目人员而在实现某些上 

述目标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1992年第一季度期间也已经取得了进一步进展。 

自1992年4月1日起，在傅路支斯坦领取粮食援助的人从740 000人减至450 000人。 

169. 据政府统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收容着大约300万阿富汗人和100万伊拉 

克人。在 1 9 9 1年期间，难民署除其他外提供了医疗、供水、卫生、建筑、教育 

和后勤方面的援助。1991年用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拨款为12 654 200美元，其中 

5 298 500美元专用于援助伊拉克的难民。1991年的波斯湾危机迫使工作人员和后 

勤资源被重新调用于新的紧急情况，因此影响了执行速度。 

170. 科威特的"外国人法"允许科威特的所有外国人在1991年12月31日之前使 

自己在该国的停留合法化，最后期限目前已延至1992年5月31日。难民署在等待科 

威特批准在该国内建立适当办事机构的同时，为帮助数万名需要保护的无国籍人、 

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继续提供了援助。在这方面，应当特别 

提到1991年10月11日关闭了阿布达里难民营，这个难民营是在波斯湾冲突期间为收 

容无国籍人(588人）而建立的。有些曽在营地中居住的难民已取得新的居留证,获准 

返回科威特械；59名伊拉克和约旦人自愿返回了原籍国；携带子女的43名伊拉克妇 

女获准与其无国籍的或科威特籍的丈夫和(或）父亲团聚，22名被承认为难民的人在 

第三国获得重新安置。 

171. 在1992年笫一季度期间与沙特政府继续进行了谈判，以期设立难民署驻沙 

特阿拉伯的办事处；其中在利雅得开办一个办事分处，在拉夫哈和阿尔特维亚赫开 

办两个外地办事处。在1991年末和1992年初发生了几起事件之后，由于派出了一个 

访问团，难民署驻沙特阿拉伯（尤其是在拉夫哈和阿尔特维亚赫）的工作暂时得到了 

加强。这一访问团的主要目标是与沙特政府、外交使团和联合国使团通力合作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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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住在两个营地的35 000名难民和前战俘寻找适当的持久解决办法。据沙特阿拉伯 

方 面 的 记 录 ， 4 0 0 0多名伊拉克人在难民署未参与的情况下返回了自己的祖国。难 

民署对新近从伊拉克抵达的人遭拘留和被推回表示了关注。在拉夫哈和阿尔特维亚 

赫难民之间偶尔发生的激烈冲突需要难民署密切监測那里的生活条件并继续积极地 

与有关政府部门进行谈判。在本报告报导期间，难民署还代表主要来自索马里和埃 

塞俄比亚的其他难民与政府部门进行了交涉。 

172. 继续谋求了区域性重新安置办法，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表示愿接收与 

该国有现存联系的首批 1 500人。截至1992年3月底，已将大约300人从拉夫哈难民 

营空运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沙特阿拉伯还表示，除了向营地中的难民提供大量援 

助之外，还愿意为这一空运作业提供资金。难民署已经收到了沙特阿拉伯的第一笔 

捐款，数额为30万美元。 

173. 除了原有的数千名城市难民之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波斯湾危机之后 

收容了大约5 000名伊拉克难民。截至1992年4月，这些难民被安置在埃勒霍勒难民 

营，难民署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外地办事处。叙利亚政府已经原则同意难民署在大马 

士革开设一个办事分处，该办事处将在1992年配齐工作人员。与叙利亚红新月会协 

调提供了护理和照料援助，难民署直接提供了粮食、教育设施和医疗援助。除埃勒 

霍勒的难民之外，难民署还为一小部分械市难民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援助。 

174. 在也门共和国，本报告报导期间索马里难民和埃塞俄比亚难民的数目大为 

增长，到1992年4月已接近25 000人。该国继续面临着抵达的难民流，这些人主要 

是乘船进入亚丁港的。难民被安置在一个过境中心并将被转送到亚丁和塔伊兹附近 

的两个难民营。自称原籍为也门的许多难民主要被安置在各个村庄和市镇。 

175. 1991年6月，难民署开始执行一项数额为710 025美元的紧急项目，以援助 

也门政府和红新月会应付涌入的难民。政府部门用这笔拨款建立了亚丁和塔伊兹附 

近的两个难民营，并向新到难民提供了基本的紧急粮食援助。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 

况，加强了难民署驻萨那的办事处。除了这一批斩难民之外，年度方案继续为两批 

难民提供服务：自 1 9 7 7年以来居住在埃勒霍勒难民营的大约 1 000名厄立特里亚 

人，和主要安置在萨那的大约 6 0 0名械市难民，目前正在向这批人提供医疗保健方 

面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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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在联合国和平计划范围之内，难民署完成了西撒哈拉遣返方案的制定工 

作。车辆、计算机、电讯设备和工作人员住房均已获得妥善安排。根据联合国确定 

的设想制定出了一项作业计划。已经确定了人员安排计划和部署时间表，并且可在 

任何时候根据纽约提出的要求加以修改。截至1992年4月，为开始作业提供的资金 

认捐额已约达1 860万美元（其中巳缴付的款项超过了 1 100万美元），这一作业的资 

金总需求仍然为 3 450万美元。自1992年4月，难民署的方案承付款项大约为300万 

美元。由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大量实物认捐和其他来源的认捐，目前并未争取其他 

捐助。如果由于进行中的谈判使得与作业有关的设想发生变化，难民署能够迅速更 

改计划和预算，并把总需求中的任何变化通知捐助者。 

177. 由于西撒哈拉公民投票日期安排方面的拖延，在对阿尔及利亚境内萨赫拉 

维难民的需要进行了一次评估后，发现需要把重点放在某些方面，其中包括医疗/ 

营养，住房和交通。这一方案的预算需要估计为340万美元，其中已经承付了240万 

美元。 

178. 在毛里塔尼亚，来自马里的难民从1991年6月开始流入，并该年下半年仍 

然持续不退。截至1992年3月底，接受援助的大约有5 600个家庭（大约28 000人）。 

由于位于毛里塔尼亚东南部的巴西库努、阿戈尔和内雷的三个难民点交通不便，气 

候恶劣，需要做出大量努力确保满足那里的基本需要，并避免在旱季流行的传染病 

传播开来。这一方案预算所需资金估计为320万美元，截至1992年4月已经承付了其 

中的190万美元。 

179.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难民数目在1991年下半年继续增长，难民是从各个 

非洲国家抵达的，包括喀麦隆、乍得、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 

苏丹。1991年10月和11月突然从沙特阿拉伯涌入了大约400名索马里难民，使得必 

须对其中的脆弱难民提供紧急救济。由于利比亚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各个捐 

助国使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合作，这批人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至 1 9 9 2年 4 

月，这些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希望遣返回索马里，目前正在采取步骤在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加快这一进程。除上述这批难民之外，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1991年 

期间还遇到了来自波斯湾地区涌入的大批难民，特别是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 

180. 在1991年2月和3月波斯湾发生急剧事变之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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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约有 6 5 000名伊拉克难民。在1991年4月的第一个星 

期内发生了难民署成立四十年以来遇到的最为迅猛的难民潮，流入了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和土耳其。 1 9 9 1年 4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新到伊拉克难民人数从 5 0 000 

剧增至700 000人，到达土耳其的难民人数则从7 500人增至250 000人。至1991年5 

月，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了 1 410 000人和400 000人。 

181. 1991年修订了联合国的行动计划，指定难民署为牵头机构。概算定为4亿 

美元，其中指定拨给难民署的款项为2.385亿美元。1991年4月进行了难民署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的紧急空运行动，同时在曰内瓦总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紧急采购作 

业。1991年5月，平均每天有10架次飞机飞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每日运输量大约 

为300公吨。在这一紧急时期，飞往波斯湾地区的大约共有259架次，运送物资总数 

约为10 000公吨。 

182. 在1991年5月初，随着国际社会在政治方面采取的主动行动，第一次出现 

了大规模遣返的迹象。是难民署开始进行了其有史以来最迅速的遣返行动。至 5月 

底，大约250 0 0 0难民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回到了伊拉克各地，向巴，达 

空运了 6 5名以上的国际工作人员。在多国部队发起了大规模救济行动之后，土耳其 

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开始进行在杜胡克省的过境作业。截止至 6月的头一个星期，难 

民署在杜胡克、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开设了办事分处，在这三个省份和巴斯拉赫 

开设了若干个外地办事处。1991年7月，部署在伊拉克的国际工作人员巳达150多 

人。 

183. 至1991年12月，1991年的难民当中仍然滞留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拉克 

人减为45 362人，滞留在土耳其的约为10 000人。1991年90%以上的难民已经遣返回 

其原籍地区。在伊拉克北部，难民署执行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造临时住房设 

施方案。在难民署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下，被摧毀的大约 4 000个村庄当中有1 500 

多个在1991年10月至12月期间得到重建。从这一方案中受益的难民大约有500 000 

人，方案下大约用 2 000辆卡车运送了21 800立方米的木材、5 400公吨的波紋铁 

板、128 000件工具以及其他房屋部件。 

184. 1991年1月至12月期间，难民署用于波斯湾紧急作业的预算为2.2亿美元。 

在这笔预算中，用于伊拉克和区域内受到难民流入影响的其他国家家庭用品的数额 

-40 -



为40 300 000美元、交通运输为37 500 000美元、保健和用水为25 900 000美 

元。在1992年1月至6月期间，难民署的预算为33 550 000美元，使难民署波斯湾紧 

急预算的总额达到2.5355亿美元。 

185.在这一行动救济阶段完成后，订于1992年5月开始重建和复原阶段。1992 

年 3月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难民署向伊拉克北部派出了一个联合评估团,在此 

之后难民署开始办理移交手续。难民署预计将缩小其业务范围，同时联合国其他机 

构将在1992年4月30日左右接管这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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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物资援助活动的经费筹措 

186. 1991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在这一年当中，国际社会在为难民署的方案 

争取充分资金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自愿基金开支总额高达 8 . 6 2 5亿美 

元，与1990年相比增加了3.185亿美元。难民署在一般方案下的开支为3.7亿美 

元，在特别方案和其他信托基金下的开支为4.925亿美元。 

187. 捐助方给予了特别有力的支持，按绝对值计，大多数传统的重要捐助方 

将捐款总额提高了 6 0 % (见表 3 )。私有部门的捐助方支助也出现了十分突出的增长, 

比1990年的捐款增加了 1.8亿美元。 

188. 除了定期呼吁和提请各方为核准的预算提供捐款之外，1991年还发出了若 

干次特别呼吁，以便处理需要做紧急反应的新情况。其中最特别的情况是， 1 0 0多 

万伊拉克人大规模涌入周围邻国并在后来又返回伊拉克北部；非洲之角的紧急情 

况；帮助印支难民的综合行动计划；遣返南非难民和流亡者；自愿遣返柬埔寨的筹 

备工作以及在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 

189. 执行委员会1991年10月第四十二届会议为1992年的一般方案指标核准了 

3.731亿美元，其中包括用于紧急基金的2 000万美元。为满足一般方案和特别方案 

需求，1992年需要的自愿捐款总额估计为6.301亿万美元。然而，截止至1992年3 

月，1992年的预计所需资金估算值就已达8.86亿万美元。引起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孟加拉国和肯尼亚发生的紧急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和新的自愿遣返方案，如柬 

埔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 

190. 在1992年开始时，难民署一般方案下有上一年结转下来的4 970万美元。 

截至1992年3月31曰，已经承付和认捐的一般及特别方案捐款总额达2.975亿美元， 

表3列有细目。但是，在1992年第一季度为该年一般方案宣布的捐款额(截至1992年 

3月31曰为2.93亿美元）表明，与1991年同期数字（一般方案和特别方案为3.179亿美 

元，其中一般方案为2.514亿美元）相比较略有下降。 

191. 与1991年一样，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继续出现了重大的事态发展，使得 

世界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由此产生的种种乐观期望相反，全球难民局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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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所未有的恶化。由于波斯湾、非洲之角和中欧及东欧发生的种种事件，难民署 

面临着复杂情况，仍然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持续支助。为使难民署能够执行托付给它 

的任务，捐助国政府早曰提供捐款是极其重要的。 

-43 -



第 四 章 

同其它组织的关系 

A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联合国系统 

其他成员之间的合作 

1 9 2 . 难民署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成员之间合作的构架均可在大会的众多决议和难 

民署执行委员会及开发署理事会的决定中找到依据。大会最近采取的行动，是通过 

关于协调和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作出及时反应的第 4 6 / 1 8 2号决议。上项各项决议和 

决定都承认迫切需要在机构间进行协调，以将对难民、返回者和流离失所者的救援 

与对东道国和社区更广泛的发展计划和活动结合起来。这套规定因行政协调委员会 

1 9 9 2年第一期会议通过 "联合国全系统关于难民援助和发展的指导原则 "而得到大 

大加强。这些指导原则由难民署编写，接纳了实质问题（业务活动）协商委员会就这 

个主题所进行讨论的主要结论，将为有关机构代表难民、返回者、流离失所者和接 

纳他们的社区在联系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的需要和方式方面提供指针。 

1 9 3 . 1 9 9 1 年 和 1 9 9 2 年 初 ， 国 际 社 会 在 世 界 各 地 遇 到 的 紧 急 情 况 是 前 所 未 有 

的，包括波斯湾和非洲之角。此外，世界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又为长 

期未决的难民问题找出解决办法一主要是通过自愿遣返- -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些情况要求国际社会立即作出人道主义反应，要求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协调。在 

这方面，难民署与人道主义事务部、政治事务部和维持和平行动部进行了密切合 

作。 

1 9 4 . 若干发展、人道主义和灾害救援机构一例如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卫 

生 组 织 、 劳 工 组 织 和 救 灾 协 调 专 员 一 之 间 加 强 业 务 关 系 ， 特 别 是 在 外 地 业 务 方 

面，是通过在返回者复原和重新融合的方案领域和在鼓励自愿遣返和（或）防止新的 

移民外流的区域发展工作方面提供和交换专门知识和资源实现的。部门一级的合作 

包括：免疫和保健规划及护理；辅助喂养、基本教育和职业培训、供水和卫生；家 

庭保险；计划生育和母婴医疗福利及重新造林。 

1 9 5 . 难民署与粮食计划署之间的工作关系，早已公认是联合国系统内最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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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一，这一关系又有加强。得到主要捐助国支持的、两个组织间新的工作安排于 

1992年1月1日生效。根据这些安排，粮食计划署负责起领导机构的作用，筹集所有 

所需的资源：所有基本食品援助商品，外加盐和糖，以及所有有关的外部和内部运 

输、贮藏和管理费用。粮食计划署将逐渐接手在这些组织的政策、计划和活动方面 

考虑与难民有关问题的实际业务安排。 

196. 难民署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及其机构和规划署所主办的各个主要论坛和会 

议。对于各个已经召开或正在筹备过程中的主要会议一例如关于环境和持续发展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人口、促进乡村妇女的进步、营养、残废者、妇女和儿 

童等问题的会议一都给予了特别的支持。难民署也协助作出了各种安排并参加了一 

系列关于联合国合作机制的讨论会，包括行政协调委员会所主办的一次非常成功的 

高级外地事务官员培训讨论会。 

197. 联合国在对复杂的人为和自然灾害作出紧急反应、减轻和消除穷困、满足 

背井离乡居民的需要等等领域的现今和未来挑战都要求新颖和创新的办法。难民署 

在同其他联合国机构和规划署一例如世界粮食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 

金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一以及象世界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合作下，已经关切到这 

些问题和挑战的各个领域，因此将继续合作并设法使定期的协商制度化，以便达成更 

良好的协调并改善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所将作出的反应。 

B .其他政府间组织 

198. 难民署继续加强其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合作，特别是通过宣扬各该组织在 

其政策、计划和活动中考虑各种与维民有关的问题的主张。 

199. 美洲国家组织和难民署继续合作评价拉美重点国家有关难民的法律条款。 

难民署参加了美洲国家组织大会1991年6月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十一届常 

会，会上通过了题为"美洲半球难民、被遣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法律地位"的决议 

(AG/DOC.2768/91)。 

200. 难民署在为非洲的难民和返回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各个领域保持和加强 

了与非洲统一组织的传统合作。《达累斯萨拉姆宣言》（1991年2月）责成难民署和 

非统组织负责制定一个为卢旺达难民找到持久解决办法的"行动计划"，非统组织 

- 45 ― 



/难民署关于这项计划的联席磋商会议于1991年5月和1992年2月在曰内瓦举行。对 

其它重要的难民/返回者的情况也定期举行磋商，特别是有关非洲之角、利比里亚 

和南非。高级专员参加了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 1 9 9 2年 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 

五十五届会议。 

201. 在联合国系统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范围内，难民署在与援助穆斯林世 

界难民有关的所有问题上均加强了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关系。高级专员参加了 1991 

年12月在达卡举行的第六届伊斯兰会议。 

202. 难民署于1991年5月23日与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签订了一项合作 

协定，并参加了 1991年11月在拉巴特举行的伊斯兰教科文组织第五次大会。将于 

1992年4月举行一次联席技术会议，规划合作活动。 

203. 难民署实施了一些新的倡议，以扩大它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与伊斯兰开发 

银行的一项合作协定即将拟定完成，并在1992年3月30日-31日于日内瓦举行一次联 

席会议之后，在非洲开发银行和难民署之间在确定一项工作方案。 

204. 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难民署参加了关于移民的 

欧洲部长级会议续会、欧洲种族平等会议、关于中欧和东欧国家人口流动的部长级 

会议和欧洲理事会组织的移民、难民和人口统计委员会。此外，难民署还参加了欧 

洲- -非洲对话、欧洲议会组织的关于西撒哈拉特别工作队和欧共体组织的关于阿尔 

巴尼亚的捐款国磋商。欧共体仍是难民署各项方案的主要认捐者之一。 

205. 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发展。难民署参加了 1991年6月在经 

合发组织总部举行的关于移民的工作组会议，并与发展援助委员会及经合发组织发 

展中心就今后的联合活动展开过讨论。 

206. 难民署与国际移民组织双方继续进行现有的协调，移民组织在为难民/返 

回者安排运输方面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定期磋商也在总部 

和外地两处继续进行。 

207. 难民署继续在各种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保持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拉加经委 

会）、非洲（非洲经委会）和亚洲及太平洋（亚太经社会）等区域性经济委员会的协 

调，特别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筹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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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同解放运动的人道主义合作 

208. 1991和1992年期间，难民署继续与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 

保持传统的合作关系，这些组织有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大会。1990年以 

来，与难民署也有密切工作关系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大选中获胜，组成 

了这个新独立国家的政府。这一关系一如既往，建立在难民署严格非政治和人道主 

义作用的谅解基础上。 

209. 在目前进行中的政治变革于1990年初在南非开始后，难民署即开始同包括 

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进行会谈，1991年9月4日他们就有组织地自愿遣 

返南非难民和流亡人士方面达成了一项全面的法律和政治协定。 

210. 1991年12月13曰，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题为"国际合力铲除种族隔 

离和支持建立一个统一、不分种族的民主南非"的第46/79A号决议。这项决议为民 

族解放运动、南非当局和国家遣返协调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建立了新的框架。难民署 

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以确保遣返方案的顺利执行。然而，考虑到需要实 

现返回者和南非社会中其他被屈辱阶层的重新融合，国际社会应采取协同行动，扩大 

在南非内部提供的援助范围，特别是在住房、卫生、教育、就业和社会服务领域。 

211. 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大会照管下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管是通 

过东道国政府或直接通过这些组织作为执行伙伴，在本文件报导期间内均继续在进 

行。这些援助包括看护和照料方面的需要、教肓、职业培训并在可行的条件下支持 

与当地社会融合。 

D .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212. 难民署继续作出努力，保持和扩大它与非政府组织各方面的伙伴关系。首 

要目标是保证一致落实补充性活动，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即保护难民并为其寻得持久 

解决办法。 

213. 在1990年7月至1991年10月期间，在与全世界大约200个非政府组织进行了 

磋商后，难民署于1992年2月24日发出了题为"难民署/非政府组织伙伴关系"的内 

部指导方针。指导方针规定了难民署一非政府组织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一些基本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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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总结了难民署/非政府组织磋商的成果，并列出了难民署选择非政府组织业务 

伙伴的标准。这些指导方针还提供了实际参考材料，如这一合作的机构体制和往年 

在一些重要领域的磋商结果，如紧急措施、保护难民妇女、信息、协调难民食品锾 

助、为难民提供教育、背井离乡人士和发展、难民儿童。指导方针一方面重申了难 

民署继续与非政府组织的传统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又提出应在新领域、如在宣传 

方面更密切进行合作。这些指导方针在难民署范围内广为散发之后，又通过国际志 

愿服务机构理事会提供给非政府组织，鼓励更强有力的难民署一非政府组织伙伴关 

系。 

214. 1991年期间波斯湾地区的紧急情况为加强难民署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提供了机会。在难民署的海湾紧急情况特别工作队内成立了一个中心，以利难民署 

与其业务伙伴进行协调，处理非政府组织方面与紧急情况有关的各种要求。此外，在 

实施了提高难民署本身应急能力的措施后，难民署于1992年1月与非政府组织进行了 

磋商，探讨通过待命安棑或其他办法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鉴于非政府组织方面做 

出了积极的反应，1992年期间将继续举行磋商，以确定合作的方式。 

215. 为加强难民署和着重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难民署继续参加联合 

国非政府联络事务处的赞助小组。NGLS的通讯一"GO Between"在1992年2月份一 

期上发表了有关难民援助和发展的特别插页，以使注重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注意到在 

难民援助与发展方案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 

216. 难民署正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委员会的发展中心和HURID0CS(—个有关 

人权的信息和文献网络）合作，协同国际移民组织，编写一个经合发组织国家活动在 

发展与难民、移民杈利和人杈领域里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册。这份名册预定于 1 9 9 3年 

初出版，将散发给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伙伴。目前正在建立一个全世界从事难 

民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数据库。 

217. 1991年10月，难民署已与大约140个非政府组织就"大规模迁徙和难民：需 

要创新性办法"这一专题举行了年度磋商。高级专员支持了会议的开幕式。 1 9 9 1年 

5月与一批40个非政府组织举行了传统的"关于保护问题的磋商"。1991年全年，共 

与非政府组织伙伴举行了 25次会议,涉及共同关心的广泛问题，如区域性难民情况。 

218. 难民署在1991年12月出版了一本资料，突出强调了难民署与非政府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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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领域。这本小册子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已广为散发。难民署还鼓励非 

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参加它在总部和外地举办的培训活动。1991年在中欧和东欧举 

办的紧急情况处理讲习班，突出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救援制度中的作用。 

219. 保罗 ‧韦斯先生身后被授予"南塞尔奖"，表彰他对难民法的贡献，得到该 

奖的还有阿马蒂拉女士，她是得到这项荣誉的第一位非洲妇女，表彰她长期为难民儿 

童提供的服务。 

220. 难民署继续鼓励非政府组织更加注意难民妇女和儿童的特殊情况和需要。 

难民署参加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大量磋商、讨论会和培训方案，并在出版难民署和非 

政府组织关于难民妇女和儿童的书籍和文件方面提供了编辑方面的支持，并随后协 

助散发这些书籍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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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新闻工作 

221. 由于资金非常拮据，也由于如去年的报告所说，需使更广大的群众了解难民 

的困境，1991年对难民署的新闻宣传活动作了彻底审査。根据难民署执行委员会的 

要求，难民署进行的这次审査也考虑到 1 9 9 1年初对难民署新闻活动所作研究的结 

果。 

222. 难民署的新闻科已重新改组，划分为四个独立单位：出版物、录象、公共 

关系和行政管理。这大大增加了新闻稿的发稿数量、有关难民署重大活动消息的发 

表和散发、对新闻界询问的迅速答复，录象短片和（或）供主要电视网采用的脚本的 

制作和及时散发。 

223. " 难民 "杂志的格式、内容 (现主要为难民署的业务和有关难民问题的辩 

论）和出版间隔也有改变，使年生产成本大降。结果，1991年出版了3期曰文本和德 

文本、 4期意大利文本和 6期西班牙文本、英文本和法文本。 1 9 9 2年，"难民"将按 

季以所有文本出版，并将继续免费分发。 

224. 去年在100多个国家组织了300余次活动，纪念难民署成立40周年。这些活 

动包括圓桌会议、研讨会、电视节目、音乐会、发行纪念邮票、专门出版物和图片 

展览。计划在1992年下半年举行一次小规模的宣传活动。 

225. 1991年，难民署对新闻活动投入了 350万美元，不包括人事费和旅费。为增 

加创收并同时增加难民署的可见度，难民署已开始试验性地出售标有难民署名称和 

标志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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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数字 

表 1 

难民署1991年按区域局/国家和资金来源分列的支出 

(单位：千美元） 

¡ R e g i o n a l B u r e i a / I DM H e g a U r I General S p e c i i l ¡ 

¡ c o u n t r y o r Area ¡ Budget ¡ P r o g r a n e s i¡ P r o g " , íes ¡ TOTAL ； 

！ h AFRICA*/ ¡ ¡ 

¡ A a g o l i ！ 2 . 7 4 S J 2,825.0 1 

¡ Botswana ! 893.1 ¡ 110.7 ¡ 1,003.8 ¡ 

¡ Borafldi ； 949.5 ¡ 2T1.1 ¡ 1 ,220.9 ', 

¡ C " e r o o n ¡ 1,339.5 139.8 ！ 1,<79.3 ！ 

¡ C e n t r a l A í r i c a a R e p u b l i c ¡ 1,541.3 53.9 ¡ 1,595.2 ！ 

¡ Cote d ' I v o i r e ！ 8,678.S 1,033.3 ¡ 9,710.5 ¡ 

¡ D j i b o u t i , <,316.8 589.7 ！ 

¡ E t h i o p i a 54,528.8 3 2 , m . 1 i 86,706.9 ； 

¡ 6gine& 13,901.2 1,861.90 ¡ 15,763.1 1 

¡ Itnji 12,253.3 1,390.3 ¡ 13,654.1 ； 

¡ Lesotho 99.2 ¡ 540.< ； 

1 H & U v i 26,232.5 23,682.7 ¡ ",315.2 ¡ 

¡ Hos&ibique " 9 . 5 3,961.4 ¡ 4,400.9 i 

¡ R w & ü d a 1,229.6 536.0 ！ 1,755.6 ! 

¡ Seaeg&l 529.4 ！ 4,863.0 ¡ 

¡ S i e r r a Leone 2,044.5 50.7 ¡ 2,095.2 ¡ 

¡ S o鳳 i l i i S , 1 2 " l 3,031.9 ！ 8,156.0 ¡ 

¡ Sudan 20,913.4 22,082.4 ¡ 42,995.8 ¡ 

]Sv&siliDd 1 ,982.7 137.2 ¡ 2,113.3 ！ 

¡ Ogaada 3,911.4 883.7 ！ 795 . 1 1 

¡ O a i t e d Rep.of T a a s a a i i 1 , 7 5 " 603.7 ¡ 2,：68.2 1 

¡ Z & i r e 6,523.3 1,880.5 ¡ g,403.9 ¡ 

¡ l a i b i a 2,581.5 184.9 ¡ 2,766.4 ！ 

¡ Z i i b & b v e 2,706.8 772.2 ¡ 3,"3.0 ¡ 

¡ ï e s t Á f r i c i 2.98T.1 32S.5 ¡ 3,315.S ！ 

¡ Other c o a a t r i e s 880.5 9,212.3 ¡ 10,092.8 ¡ 

¡ S u b - t o t i l (1) ¡ 0.0 185,253.4 105,685.9 ¡ 290,939.3 1 

¡ 2 . L A T I » 應 I C I À X D THE 

； C A E I B B K i l ¡ 

1,2S9.S 68.7 ¡ 1 . 3 3 Î . 5 ¡ 

C o s t i H i " 3,120.2 4,262.7 ¡ 7,382.9 ¡ 

Hoadur&s Z.22S.S 293.9 ！ 2 . 5 1 3 . Î ！ 

I f e i i c o 8,052.? 1,985.2 ¡ 10,038.9 ¡ 

524.0 U,260.1 ¡ 14,784.1 ¡ 

Other c o a a t r i e s <,S25.9 ¡ 3,054.6 ¡ 7,680.5 ； 

1 
«NI 

1
 

1 0.0 ; 19,318.4 ； 23,926.2 ¡ " , T 化 5 ： 

*/ e x c l u d i n g Horth " r i " v h i c h i t i o d a d e d Ls 5 ： Saath Vest l i i i , N o r t h I f r i c » 

l a d the M i d d l e K t 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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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 R e ^ i o a t l Bureau/ ¡ DM " f u l " ', G e n e r a l \ S p e c i a l ¡ 

\ co u n t r y o r k t t i \ Budget 
¡ P r o g r i i i e s i l ： 

P r o g r a i i e s \ TOTAL 1 

\ 3.mOPE AMD HOILTH AM8RICA ¡ ¡ ¡ ; ； 
1 A u s t r i a \ 1 936.7 ！ H \ 941.1 1 

\ fielgiai 1 
¡ 981.8 ： l l l . l ¡ 1,219.0 ¡ 

¡ France ¡ 
！ 1,825.3 ！ 29T.6 ¡ 2 , 1 2 " ¡ 

¡ Geri&Q7 ¡ 1 1,828.8 i 329.2 ¡ 2,158.0 ； 
¡ Greece ¡ 1 1.56S.S I 5.9 ¡ 1,572.< 1 

1 BuDg&r; ¡ 1 <,02g.S 1 SI.S i " 0 3 0 . 2 ¡ 

i I t i l y ¡ ¡ 3,649.2 I 119.6 ¡ 3,768.8 1 

¡ P o r t u g a l i ！ 308.2 I 0.0 ¡ 308.2 ； 
¡ Sp&ia ¡ 

： 838.S I m . : ！ 1,242.9 ！ 
¡ Tnrkey ¡ 1 2,067.9 1 3 , 0 2 " ¡ 11,092.：； 
¡ D o i t e d ü n g d o i ¡ ¡ 1,138.7 ¡ 113.0 ¡ 1,451.7 ¡ 

1 T u g o s h r i a . ¡ ¡ 5,5S7.< ； 352.8 ！ 5,920.2 ！ 
] O t h e r c o u n t r i e s ¡ ！ 1,972.1 1 75.9 ¡ 2.0U.0 1 

¡ North A i e r i c i ¡ ！ 2,663.1 ¡ <8.3 ！ 2,711.< ： 

t 
J
O 
：

 

0.0 ¡ 29,574.5 ！ 11,074.2 ¡ <0,S48.7 ： 

； L 1 S I À iHD OCEANIA 1 ¡ , ¡ 
！ C h i n i ¡ ！ 4,507.2 3,313.3 ¡ 7,320.5 ！ 
¡ Hoog loai 1 ¡ 4,325.2 19,279.8 ！ 24.20E.0 1 

¡ Iado s e s i s . ¡ ！ 9H.1 6,640.1 ¡ 7 , 5 5 " ¡ 

1 ¡ U l a j s i i ¡ ！ 2,825.2 1,899.0 ¡ 10,53" ¡ 
¡ Papua Xev Guinea ¡ ! 1,571.1 33.3 1 1,604.4 1 

1 P h i l i p p i n e s ¡ ¡ 7,316.3 5,565.3 1 12,882.2 ¡ 

1 T h i i U a d ¡ ¡ 15,583.5 1S,56S.6 1 34,155.1 i 

！ Y i e t H i t 1 1 983.7 8,861.1 ¡ 9.8U.8 i 

¡ Other c o u n t r i e s ¡ ! 9,974.5 22,210.7 ¡ 32,185.2 ； 
I A u s t r a l i a m d Mev Zeal&ad ¡ ； 529.2 491.2 ¡ 1 ,020.< 1 

！ S a b - t o U l ( 0 ¡ 0.0 ! 49,046.0 92,881.0 ¡ 141,907.0 1 

¡ 5. SOUTH « S T ASIA, MOKTH ¡ ¡ 
¡ m i d AND THE XIDDLK KAST ！ ¡ ¡ 
¡ A l g e r i a ¡ i 3,858.4 5,945.7 ¡ 9,604.1 1 

：Cyprus ! 1 73.9 10,454.6 ', 10,528.5 i 

：Xíjpt ！ ； 1,110.2 633.8 ¡ 1,744.0 1 

；I"n ( I s U i i c l e p u b l i c o f ) ', 1 13,492.8 <5,9S2.2 ¡ 53, " 5 . 0 i 

！ I n k 1 1 S 6 7 J , 74,250.2 ¡ 7<,918.0 ', 

1 P i k i s t i o ： ！ 31,391.3 , U.083 .8 ¡ \ i , \ l l A \ 

¡ Other c a a n t r L e s i s X a r t h A f r i c a ! ¡ 858.2 ¡ 193.3 ¡ 1,051.5 ! 

I Other c o u n t r i e s i n V e s t c m i s i & ¦ ¡ 2.U0.9 1 82,088.0 ¡ 84,558.9 ¡ 

1 S u b - t o t i l (5) ¡ 0.0 ¡ 53,723.5 ！ 2 3 3 , S i l . 6 ¡ 287,335.1 ! 

', S. O m A L L ALLOCATIONS ！ ； ¡ 
\ G l o b " " d r e g i o n " p r o j e c t s ¡ 20,390.0 ¡ 32,567.3 1 25,406.1 ¡ ?8,363.4 ； 

i TOTAL (1-6) 1 20,390.0 ； 369,983.1 ¡ <92,565.0 ¡ m,338.1 ; 

i l A&QQ&l P r o g n u e & û d the 8鳳ergeac了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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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难民署 1 9 9 1年按区域局 /国家和主要援助活动类型分列的支出 a 

(单位：千美元） 

I I Type of issistiaci 

; Ï £ g i o a a l B a r e a a / C a o a t r y or A r e & ¡ Siergenc了 

¡ A s s i s U a c e 

C " e and 

X&iBteniace 

V o l n n t i r y b/ 

lepttriitioD 

L o c i l 1 

S e t t l e i e n t \ l t settle重eat 

T o t i l 1 

l . A F E I C A V ¡ 

I n g o U ！ 
" 0 . 0 250 .0 S23.1 533.0 I 1.3 1 . 8 9 7 . Í ¡ 

Botsv&na ¡ 51.0 S3.3 Í 3 7 . 7 1 112.3 i U . l 1 

B u r u n d i 291.0 93.4 32.9 483.5 1 900.8 ¡ 

C a i e r o o a ！ 225.8 308.9 I 9S3.8 ¡ 

C e n t r a l A f r i c m R e p u b l i c ¡ 718.8 735 .T 112.6 28.0 1 1,595.1 1 

Cote d * l T o L r e ¡ 9,593.5 62.1 1 <.l 9,559.7 1 

D j i b o u t i ¡ 1,812-. 9 2,102.S Î 3 Î . 5 4.8 1 8.3 <,365.1 i 

E t h i o p i a . ¡ 1,000.0 59,101.1 22,960.2 2,<39.3 ！ 99.< 85,SOO.O ； 
Guiaea. ¡ 15,599.7 11.4 ¡ 15,711.1 ! 

l e n y a ¡ 1,200.Q 10,S48.5 5.1 820.6 1 235 .3 12,710.0 ¡ 

Lesotho ¡ " . 0 18.3 135.1 ； 197.0 ¡ 

X a U v i ¡ 8SS.5 {8.5S2.2 1Q.0 ¡ < 9 , U Î . Î ; 

M o s u b i q u e ¡ 103.2 3,892.3 0.3 ； 5.0 {,000.3 ¡ 

Rv i a d a ¡ " 1 . 3 " 1 . 0 710.9 ； 6.2 1,<20.0 ¡ 

Senegal ¡ 979 .6 2,708.3 ¡ 196.9 3,884 . 8 ', 

S i e r r a . Leone ¡ 2,038.3 S.2 ； 2,04<.5 ¡ 

S o i & l i a . ', 3,572.S 2,851.8 333.5 ； 6,857.8 ¡ 

Sudan ！ <,011.3 IS,075 .3 10,248.1 9,58!.7 I 119.4 <0,202.< 1 

S v & s i U o d ¡ 1,259.3 16.1 333.6 1 121.4 

Uganda 1 906.5 7.3 3 , 1 2 " 1 <,038.7 ； 
O a i t e d R « p . o f Taas&aia. ¡ 340.8 531.1 857.8 ¡ 5.5 1,735.2 ¡ 

Z & i r e ¡ 1,123.9 4,153.4 5 Î . 7 1,T22.< ¡ 19.5 1,082.9 ¡ 

Z " b i & ¡ U S . 1 113.0 1,101.2 ¡ 11.0 1.9T1.3 ¡ 

Ziib象iive ¡ 2,803.6 T Î . 1 219.1 ¡ 3,099.8 ； 
ï e s t Á f r i c a ¡ 2,462.0 170.0 3 Î 5 . 9 ¡ 30.0 3,037.9 1 

Other c o u n t r i e s ¡ 91.Q !,9T4.5 603.3 ¡ 17.9 9.68T.3 ¡ 

1
 

W
 

(
 

1
 

O
 

1 

1
 

i 

11.5T9.4 182,910.6 51,977.7 21,050.1 i 994.0 m , i \ \ . i ; 

2 . L A T I M 皿 I " ADD THE ¦ 

CiKIBBIAN ； ¡ 
i r g e n t i n t ¡ 2.5 1SS.0 693.1 ¡ 20.0 883.S ； 
C o s t i i i c i ¡ 1,3T8.S 5,105.9 1 i,m.í i 

i o a d a r i s ¡ 123.0 1,550.6 350.8 ： 5.1 2,023.5 ! 

K e z i c a ¡ 3,702.3 115.0 5,078.1 ¡ H . l 8,929.5 ¡ 

X i c i r t g u a . I U,:59.2 S Ï . 9 ¡ 

Other c o a a t r i e s ¡ " 5 . 0 977.3 1,132.8 1,362.3 ¡ 3S.7 5,974.7 1 

S a b - t o U l (2) ¡ 588.0 4,682.1 20,724.2 12,558.7 ¡ 75.3 ",728.3 ； 

I e x c l u d i n g R o r t h A f r i c i v h i c h i s i n c l a d e d i n 5 ： South ï e s t A s i i
T
 North " r i " 

and the K i d d l e E a 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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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 ！ Type of AssLstiQce ¡ ¡ 

¡Setiotul fiorem/CountrT or Xrei¦ Sicr{escj 

lssistiace 

J Yohotirj b/¦ 

¡tcpitriitias ！ 

Locil 

Scttleieat tesettleieot 

；Totil ¡ 

；3.SOEOPK m nom mua ！ ¡ ； 
¡Instrii ¡ HA ； <7.2 ： u.t ¡ 25i.( 33.0 ： U4.i ！ 
¡Bdfiui ： ： M.< ！ 202.0 ： 2EE.< ： 
¡Friucc ¡ I l.S ！ 3S3.7 ¡ 120.2 ¡ 1,212.Î ¡ 

¡Geriiiix ¡ ； 1.】 ¡ ll.t ¡ 80S.2 1 m.i i 
¡Greece ¡ ！ (.3 ¡ S2.S 3.3 ¡ 1,<S5.S 1 

¡Huotirr ¡ 2,300.0 ¡ 2t.( ¡ 18.0 ¡ 753 .0 1.0 i 3,I00.< i 

¡Itily ¡ SO.3 I 1,712.3 ！ ¡ Ui.î 13.3 i 2,156.3 ¡ 

¡Portuíil ¡ J 1.0 ¡ 8.7 ！ l U A , i m . \ ; 

¦SpiÍA ¡ ！ l.o 
¡ Î1.3 ¡ m.i \ 

1 525.8 ： 
¡Turkey ¡ S,32E.< ¡ 1,025.1 ； 1.3 ！ 32.Í m.s i 10,363.3 ¡ 

¡United IÍD{doi ¡ ¡ 1U.1 ； loo.s ！ 
(SI.s ; ¡ 880.1 ¡ 

¡TngosliTii ¡ 1,235.5 ！ 3，"〗.S ！ is.s ！ 5.：： 35J.3 ] 5 , " " ¡ 
[Other countries in Surope ¡ 88.3 i 239.S ¡ Í9.5 I 

898.2 ； 2.1 ¡ 1,257.9 ¡ 

¡Xorth " e r i " ¡ •¡ 49.0 ¡ 57.0 ¡ 
901.0 ； 13S.1 1,1".1 ¡ 

i Sub-totil (3) ¡ 13,ISO.S ¡ ！,H3.5 ； !35.1 ； 6,257.£ ； 1,027.1 25,183.3 ¡ 

¡ i. ASIA LU Qcmu ！ ¡ ¡ 
SO.O ！ ：, m.i ！ 150.0 ； " 0 0 " ¡ <.? T.S03.S ¡ 

\ IS,730.0 ！ 4,300.2 1 716.2 23,746.1 ； 
ll&doaesii ¡ ¡ 5,151.1 ¡ 986.Î ； 

3.2 ¡ 130.3 
S.883.3 ； 

！)(&U;sii ¡ S,238.3 ！ US.1 ； 508.3 ¡ S93 J 
9,890.3 ； 

¡Pipui lev Guio" ¡ 22.0 
¡ 5i.< ； 1,265.8 ¡ 1.M6.2 ： 

¡Philippiacs ¡ SO.O 2,751.6 
！ 258.4 ； 

252 .Î ¡ 3,202.» 12,522.5 ¡ 

¦ThiiUad ¡ 29,533.5 ： 1,327.3 ！ 1,132.5 32,553.9 ； 
¡Yiet ÏIE ¡ ！ t,012J ¡ SOS.S ； 

901.1 9,(20.0 ¡ 

¡Obher coaotries in ¿sil ¡ 130.0 7,231.8 ；20.S57.3 ¡ 35.2 ¡ 1,235.0 29,289.3 ¡ 

jlustrilia. lod Sev Z"U&d ¡ 15.í ¡ HA \ <20.1 ¡ 
52T.1 ； 

¡ Sob-totil [i) ¡ 230 .0 ¡ n,mA ： Î.102.J ； U,0!6.5 133,S8{.0 ； 

；S. SOOTH ÏKST lSIl t KOETH ！ ¡ ¡ 
；¿FRICA DID THE KIDDLE KAST ¡ ¡ ！ 

； 4,308.! ¡ O.i ： 0.5 ¡ 
3,：12.5 ； 

¡Cxprna ¡ m.】 3.S93.3 ¡ ¡ U ： 10,173.0 ¡ 

！ s g j p t ! • 383.2 2U.Î 
i 0.S ： 〗05.S ¡ 

971.2 ； -
-ex. 

t—
4
 150.0 i "S.l ： 13,587.7 ¡ 38.2 i 

58,196.7 ！ 
¡ Irii} ¡ H,205.70 ¡ ！ <4.< ！ iil.l ¡ 

74.31T.9 ； 
jPikistia ¡ ； (,572.6 ¡ 10.3 ¡ 10̂ .0 ； <3,27：.：； 
]0ther countries i l ïortk ifri"¡ "5.S ； 211.5 ！ (5.9 ； 278.4 ； 1,051.5 ： 
¡Otker coQutries in ïestern Asii¦ i t t , m . { ； "4.0 ！ \,m.i ： H0.5 ； 275 .3 ； 
！ Sub-to Ul (5) ： 200,795.3 ： 52,US.5 ',13 ,752.3 ； u,m.î ; 1,132.3 ； m,m.s ; 

； S. 07ÏULL iLLOCATIOXS ¡ ； ； 
¦Globil iod rtfiooil projects ： 11,90t.6 ： 

12,132.Î 
！ 10,038.9 ； 2,233.3 ： <03.1 ； 3S.7U.6 ： 

： rom (1-6¦ ： 238.2S3.S ； 33S,01S.3 1 13Í.113.2 ； 70,236.2 ； 17,708.3 ¡ 796,36̂ .7 ； 

t Sicludiij eipeoditure for profr " i e support ind adiiaistr ttiog 

i 【acludins " s i s U n " ta returoc 
:s in couotri es of ac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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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3HHe HJIH nH画Te nq aApecy: OpraHH3auHH OôteflHHeHHbix Haunfl, CeKUHfl no 

npOAance mjxsomñy HbHD-MopK HJIH ^CeHeBa. 

C O M O C O N S E G U I R P U B L I C A C I O N E S D E L A S N A C I O N E S U N I D A 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GA/OR/47, Suppl.12 41064-September 1992-150 

ISSN 0251-8066 


